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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人们日益承认公共保健往往是保障人权的另一个令人信

服的理由，尽管人权本身就应获得尊重、保护和落实。在涉

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，创造一个人权获得尊重的环境可确

保减低易受艾滋病/病毒感染的程序，并确保受艾滋病/病毒感

染和影响的人可不受歧视地过体面的生活，以及减轻感染艾

滋病毒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。 
 本文件所载的准则是第二次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问题国际

协商会议制订的，该会议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

和联合国艾滋病/病毒联合方案联合举行的。准则对人权和公

共保健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工具，强调了这两个领域的协作作

用。这些准则提供了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可采取的保

护人权和保护健康的具体措施。 
 准则规定的措施所遵循的是三项相互关联的大方针：(1) 
增强政府的能力，确认政府有责任进行多部门协调并应承担

责任； (2) 广泛改革法律和法律支助服务，重点在于反对歧

视，保障公共保健，提高妇女、儿童和受排斥群体的地位；(3) 
支助私营部门和社区更广泛地参加寻找应付艾滋病/病毒的对

策，包括建!"间#体能$%责地&'()准作*有+反应

的能力。 
 准则,-.国政府和社区以/0的方1应付这些23问

题，强调人权的45性和不可67性。.国8行落实不受歧

视、获得保健、信9、:;、就<、社会=>和公?参与的

权>的义务对减@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以及AB和支助感

染艾滋病/病毒及受C影响的人具有关D重要性。 
 准则是国际人权机制E行 50 F以及 15 FG应付艾滋病/
病毒的实际HI所取得的JK。L们面M的NO是要P合艾

滋病/病毒领域和人权领域的Q力，建!艾滋病服务组织处理

人权问题的能力，提R专门处理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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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/病毒问题，并提供这方面的UV，以及WX联合国人

权机构和机制，Y艾滋病/病毒问题Z[C\]^能及C_的

^权`a。 
 L们对参加第二次国际协商会议的.国政府、bc机

构、艾滋病服务组织、d艾滋病/病毒者ef、ghi和区域

机关和机构的jkkl感m，准则是在协商会议n制订的。

L们oR.国政府、非政府组织、联合国系统和区域政府间

机构宣传和落实本准则，以kpq们承r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

情况下保护人权。 
 
 
 
    联合国艾滋病s病毒    联合国人权事务 
     联合方案t行u任       高级专员 
      v得wxy(z名)     {|w}~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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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语汇编 

AIDS(艾滋病)    ÄÅÇÉ机能ÑÖÜ合á 
ASO      艾滋病服务组织 
CBO      社区组织 
HIV(艾滋病毒)   人àÇÉ机能ÑÖ病毒 
IGO      政府间组织 
NGO     非政府组织 
PLHA     d艾滋病/病毒者：感染艾滋病毒

的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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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 言 

 1. 人权â员会第äã二å会议 1996 F 4 ç 19 日é过

的第 1996/43 èê议Rëí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ìîQ

力，与联合国艾滋病方案、非政府组织及d艾滋病/病毒者组

织合作，制定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o进和保护尊重人

权的准则。人权â员会在ï一ê议ñRóòôöõ一ú有关

nù准则的ûü，供â员会第äã三å会议 议，ûü应包

括第二次人权和艾滋病专家¡商的PK和准则在国际n的传

¢问题。 
 2. 要£¤订关于人权和艾滋病/病毒准则的,-&¥的

是 ó ò ô ¦ 前 提 § â 员 会 第 ä ã 一 å 会 议 û ü ñ 的 建 议

(E/CN.4/1995/45,第 135 ¨)，Cñ©ª这些准则«¬则的¤订

可以­在国家、区域和国际一级®¯人权问题提供国际°

±，以²更³面的理´公共保健的理由与艾滋病/病毒的人权

理由µ间的¶·关系。¸K准则p确¹p¸º在艾滋病/病毒

领域»用人权)准并在!法和实际¼法方面½p应该采取º

¾确¿和具体措施，.政府YÀC可以Áñ获益Â。 
 3.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艾滋病/病
毒联合方案 (联合国艾滋病方案 )对nù要£作*了反应，Á

1996 F 9 ç 23 日Ã 25 日在日内瓦ÄÅ了第二次艾滋病/病毒

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。可以ÆB，第一次艾滋病与人权

国际协商会议由ëí的联合国人权事务ñÇ与ÈiÉ生组织

合作Ê排，于 1989 F 7 ç 26 日Ã 28 日在日内瓦举行。第一

次协商会议ûü (HR/PUB/90/2)就提议¤订准则，在有关法

律、行政¼法和政策方面协助政策制订者和CË人遵Ì国际

人权)准。 
 4. 第 二 次 艾 滋 病 / 病 毒 与 人 权 问 题 国 际 协 商 会 议

(E/CN.4/1997/37)有 35 位艾滋病和人权领域的专家与会，Cñ

包括政府Í员和国家艾滋病方案工作人员，d艾滋病 /病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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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人权活动6Î、g者、Ï理、法律、人权与人àÇÉÑ

Ö病毒方面区域和国家efjk，联合国.机关和机构j

k，非政府组织及艾滋病服务组织。与会者名单载于本ûü

Ð件二。 
 5. 协商会议ÑÒ了âÓ下Z非政府组织和d艾滋病/病
毒者ef编Ô的 5 ú背景文件，以ÕÖ人们×Ø有关艾滋病/
病毒和人权方面具体的区域和专门HI与关S：ÙÚ法律Û

Ü与ÖÝñÇ(Þ律~)；非ßd艾滋病/病毒者ef(àáâ)；
ã体äå(æçè)；女d艾滋病/病毒者国际社会(³é)和d艾

滋病/病毒者³éef(³é)。这些#体ê要£在.ë具体的`

a内，½p在艾滋病/病毒方面ì重要的人权¬则和关S，以

及在保护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方面国家可以采取的

具体措施。 
 6. 协商会议íÑÒ了îÏw瓦ïð女ñ(ò大>â)在 5
ú区域背景文件和CË有关óôõön编Ô的艾滋病/病毒与

人权准则õ案。÷ø，权>和人'国际协会进行了一项³é

调ù，以 ùú有.¾Oû，找*CË.¾ü要措施，确保

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尊重人权。ý协商会议提§了对

该调ù所ÑÒ的 40 úþ¶的6ÿ。 
 7. 关于工作方法，协商会议J!了 4 个工作组，®¯

和!定准则õ案，6"#重于理¯°±(第一工作组)，机构责

任和程序(第二工作组)，法律 ù、改革和支$服务(第三工

作组)以及造就一¾支$和%$性的环境(第&工作组)。在协

商会议的第二'会议ñ，与会者进一(6­三个工作组，以

²®¯和¤订有关Oû的建议，确保宣传和实施准则，工作

组&A不ï的行­人)6¸下：国家(第*工作组)，联合国系

统和区域政府间机构 (第+工作组 )和非政府组织 (第,工作

组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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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.  本文件载有 1996 F 9 ç 23 Ã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

第二次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é过的准则，-

助.国对艾滋病/病毒作*./的õ于社区的反应，有+地减

@艾滋病/病毒的传¢和影响，尊重人权和õ本ë由。 
 9.  ëí的联合国人权事务ñÇ和ÈiÉ生组织联合组织

的 1989 F艾滋病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0次12了¤订这

3一个准则。1 联合国人权â员会和45歧视及保护@67组

â员会多次重89要这些准则。2 国际社会日益T:Ò9要进

一( 议¸º在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»用ú有人权¬则，¸º

­.国所要ÅÝ的具体活动提供3;，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

况下保护人权和公共健康。 
 10.  这些准则的<的是=国际人权准则在涉及艾滋病/病
毒情况下得Ò实际遵行。­÷，准则6­两部6：第一，关

于对艾滋病/病毒作*./反应的.项人权¬则，第二，供.

国政府在法律、管理政策和实>ñ采用的面ý行动的措施，

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护人权和实ú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公

共健康<)。 
 11.  准则承认，.国在对?艾滋病/病毒这¾@行病方面

有不ï的HA、社会和文BCDEF、传统和¼法GG 对这¾

多3性应ëHI，作­对艾滋病/病毒作*有+反应的一个J

KLM。­了受益于这¾多3性，在öõ准则的过程ñ进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678Ü+,âä*ãåçéèêë,1989 ! 7 " 26

# 28 $(HR/PUB/90/2)Z 
2  í=()*+,ì2é5îïñó]òôöõúùì

2éûí678/89Ü+,âäBêë5üè,} ¡ 41-43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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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参与性的协商与合作，以²准则能$反N受这¾@行病影

响的人们的HI，涉及有关的9£和12Ò.个区域方面。

准则í重8，多3B的反应能$O应ë在得Ò45承认的国

际人权)准`a内PQ。 
 12.  人们12准则的u要=用者是国家、!法者和政府

政策制订者，包括%责国家艾滋病方案的Í员，以及有关.

部和部门，¸É生、ø§、R法、内政、就<、=>和:

;。Y受益于准则的CË=用者包括政府间组织、非政府组

织、d艾滋病/病毒者、社区组织、'(、法律、人权和人à

ÇÉÑÖ病毒ef、以及艾滋病服务组织。准则=用者的`

aS广，C影响S大，C内TS能$得Ò实ú。 
 13.  准则涉及ÒU多23和¶·的问题，Cñ有些不一

定与V定国家的情况相关。W÷，重要的是国家和社区一级

的关D行­者应ë在就准则所涉问题与XY受影响的.方面

的对Z进程ñ[\并12Ò准则。这3一个协商进程要=政

府和社区能$12准则¸º与C国家的情况具体相关，]^

准则所提*的.¾_¦问题，`¥.ë的具体情况采取有+

的方法t行准则。 
 14.  在t行准则ñ，应ë[\，在´êHA、社会、文

B«人'u义性a的问题方面，在o进和WX尊重所有人的

人权和õ本ë由方面，实ú国际合作是联合国的一项u要<

)。在这一T义n，国际合作，包括b务和ch支$，是.

国在艾滋病/病毒这¾@行病情况下的一个责任，WX.工<

B国家本d#P的ef，-助ÖÝñ国家gY实施准则方面

的NO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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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. 艾滋病/病毒ìî以h人的ij在³Èikl。md

这¾@行病的no，Èi.地45*úpq与艾滋病/病毒相

关的人权和õ本ë由的úr。s于这¾情况，第二次艾滋病/
病毒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的专家得*了下ZP¯： 

(a) 保护人权对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tÉ人的

尊u，对确保对艾滋病/病毒作*有+的、õ于

权>的反应Ã关重要。有+的反应要£&Aú

有.项人权)准，实施所有人权、行=所有人

"的公"和政v权>、HA、社会和文B权>

和.项õ本ë由； 
(b) 公共É生>益与人权并不wx。yy相反，人

们认:Ò，在人权得Ò保护µí，受感染的人

6更@，d艾滋病/病毒者及C家z能$更{地

对付艾滋病/病毒； 
(c) 对艾滋病/病毒这¾@行病的一个õ于权>的有

+反应涉及确!»ë的政府机构的责任，进行

法律改革和提供支$服务，造J一¾有>于易

受艾滋病/病毒|}的群体及d艾滋病/病毒者的

%$性环境； 
(d) 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，国际人权准则和务

实的公共É生<)要£.国12.¾可能ê认

­有~议的措施，V"是有关妇女和儿童、性

工作者，S�毒Ä者和Åï性Ç者的地位。É

是，所有国家有责任ùpq们¸º能$ì{地

在C具体的政v、文B和Ñ:的情况下8行C

人权义务和保护公共健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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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尽管.国%有实施保护人权和公共健康Oû的

u要责任，É联合国.机关、机构和方案、区

域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，包括d艾滋病/病
毒者ef在这方面Ö会ÖÜ关D的作用。 

 16. 协商会议é过了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准则，C<的是

=.项国际人权准则在涉及艾滋病 /病毒情况下得Ò实际遵

行。­÷，本ûüÐ件所载的准则6­两个部6：第一，有

助于对艾滋病/病毒作*./反应的.项人权准则；第二，.

国政府在法律、管理政策和实>方面可以采用的面ý行动的

措施，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护人权和实ú与人àÇÉÑÖ病毒

有关的公共健康<)。 
 17. 国家可以采取U多措施，保护与人àÇÉÑÖ病毒

有关的人权和实ú公共健康<)。协商会议­.国作*õ于

权>的有+反应而¤订的 12 项准则áù¸下。 

准则 1： .国应建!有+的国家°±，以²对艾滋病/病毒

作*反应。确保采取协调、参与、àp和%责的

办法，Ü合政府所有部门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政策

和方案责任。 
准则 2： .国应é过政v和b政支助，确保在艾滋病/病毒

政策¤定、方案t行和]C的所有â¨Ö进行社

区¡商，确保社区组织能$有+地ÅÝ活动，包

括在'(、法律和人权领域。 
准则 3： .国应 ù和改革公共É生法，确保法律ä6地

涉及由艾滋病/病毒ãö的公共É生问题，确保»

用于åç传染é病的规定不è不»ë地»用于艾

滋病/病毒的情况，确保这些法律ê合国际人权义

务。 



 

- 7 - 

准则 4： .国应 ù和改革ë法及:í制j，确保Cê合

国际人权义务，不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ê

ì用针对易受|}的群体。 
准则 5： .国应îï«加强反歧视«CË有关保护的法

律，保护易受|}的群体、d艾滋病/病毒者及ñ

é人在公共和私营部门Çó歧视，在有关人的u

题ÛÜñ确保尊重ò私、保ô和'(，强调:;

与和´，并提供öi有+的行政和"事õú办

法。 
准则 6： .国应îï!法，规定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

ùû、服务和信9的规则，以确保以能$%担的

Cü45提供高a 的¡4措施和服务，ä6的

人àÇÉÑÖ病毒¡4和Aô信9以及Ê³有+

的¢£。 
准则 7： .国应提供和支助法律支$服务，:;受艾滋病/

病毒影响者C所¤有的权>，­实ú这些权>，

提供Ç¥法律服务，.¦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

的法律问题的专门§:，¨法©µø，í>用C

Ë.¾保护ª¨，¸R法部、«ùÍ、É生问题

8¬单位和人权â员会.办事处。 
准则 8： .国应与社区合作并é过社区造J一¾有>于妇

女、儿童和CË易受|}群体的支$性和%$性

环境，é过社区对Z、专门PQ的社会和保健服

务及对社区群体的支$处理有关­®和不¯°问

题。 
准则 9： .国应o进±广<前²45ÅÝ的.¾创造性的

:;、UV和宣传方案，PQ这些方案的p确<

的是Y与艾滋病/病毒有关的歧视和³视´j改µ

­理´和Y受的´j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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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 10： .国应确保政府和私营部门制订有关艾滋病/病毒

问题的行­Ì则，Y.项人权¬则µ­^<责任

和作法的Ì则，并d有实施和t行这些Ì则的机

制。 
准则 11： .国应确保.¾\¶和t行机制保·保护涉及人

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，包括d艾滋病/病毒者、

C家z和社区的人权。 
准则 12： .国应与包括艾滋病方案在内的联合国系统所有

有关方案和机构合作，6¸有关人àÇÉÑÖ病

毒的人权问题的§:和HI，应确保有+的机

制，在国际一级在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保护人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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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国家行动准则 

 18.  下文载Z了建议供国家落实的准则，以²在涉及艾

滋病/病毒情况下o进和保护人权。准则¹³以ú有.项国际

人权准则­`¥，以在寻£对付艾滋病/病毒确有J+的Oû

方面多F的HI­õö。规`性的¬则加n务实的Oû­.

国重º定ý和PQC政策和方案，确保尊重涉及人àÇÉÑ

Ö病毒的权>以及=这些政策和方案在对付这¾@行病方面

更加有+提供了·¥和»¼。.国应ë­能$实施这些Oû

提供»ë政v领导和b政LM。 
 19.  准则ãñ于.国的活动，12Ò.国在.项国际和

区域人权文òµ下所%的义务。ç而，这并不是取½CË的

关D行­者的责任，¸私营部门，包括É生保健工作人员°

^<群体、º¾i和Ñ:i。这些群体O有责任不歧视，有

责任采取保护性的及合¿'(的政策和¼法。 

A.  ¤¥¦g5§¨ 

 准则 1：国家°±  

 
 20.  各国应建立有效的国家框架，以便对艾滋病/病毒作

出反应，确保采取协调、参与、透明和负责的办法，综合政

府所有部门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政策和方案责任。 

 21.  `¥ú有机构的情况，`¥该@行病和机构文B的

情况，s于üÀÁÇ责任的重Â，应12下Z.¾反应： 
(a) 组J一个部际â员会，确保对.部的国家行动

Q)进行Ü合的高级"协调，\¶和实施CË

艾滋病 /病毒Oû，¸下文所Z。在联Ã制j

ñ，应建!一个由Ä/Å以及国家jk参加的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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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间â员会。.部应确保Y艾滋病/病毒和人权

Æ[C所有有关Q)和活动，包括： 
:; 
法律和R法，包括ÇÈ和:í部门 
Ég和ÛÜ 
就<和公共服务 
=>、社会保Ê和ËÌ 
Í"、ÎÏ人Ð、ø§和ÖÝ合作 
É生 
国Ñ和b政 
国4、包括ÒÓ部Ô 

(b) 确保有一个信9Õé的ÖP¯×，以²×Ø情

况、进行政策®¯和法律改革，加Ø对这¾@行

病的了´，é过建!由大7.政Ùjk参加的议

会«!法â员会，所有.¾政vT®Ö可以在国

家和次国家一级得Ò反N。 
(c) 建!和加强ÚÛ机构，就法律和'(问题ý政府

提供ÚÛ，¸部际â员会的法律和'(7组â员

会 。 并 有下Z方面的jk：专<人员 (公共部

门、法律:;、Ég、生ûÜg和社会g)、Ñ

:i和社区、Ýu和工人组织、非政府组织和艾

滋病服务组织、ê提名者 /专家和d艾滋病 /病
毒。 

(d) 以与R法Þ!相ê的方1=政府R法部门ß感Ò

涉及艾滋病 /病毒的法律、'(和人权问题，方

法包括R法:;和编ÔR法óô。 
(e) 政府.政府与联合国艾滋病/病毒专题7组和C

Ë有关国际和àá行­者不â的相互作用，以确

保政府对艾滋病 /病毒这¾@行病所作反应ìî

ì{地>用国际社会能$提供的ã助。这¾互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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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应ë加强涉及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方面的合

作和ã助。 
 

áà 1 ©¡ 

 22.  对艾滋病/病毒的反应üÀ动员政府所有部门的.个

关D行­者、üÀ包括所有政策领域ä能有+，W­å有一

¾Ü合、¹æ和协调的办法ä能对付这¾@行病的.¾¶·

问题。在所有.部门，ÖüÀUí领导能力，üÀkú*è

力于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问题。政府应ëÁÇ不ü

要地=艾滋病/病毒问题政vB，这3会6l政府的e力，6

ç社区，而è助于在处理这¾@行病方面éJ#P的T:和

一è的T®。作*政v承r，专门ê*ä6的LM在.国内

对这¾@行病作*反应ã6重要。ï3重要的是Y这些LM

用于有益的和协调的Oû。应ëp确)6政府内部的^责，

包括有关人权问题的^责。 
 23.  多6国家ëH有了国家艾滋病â员会。有些国家í

有次国家的â员会。ç而，政府政策一XÑì协调，对涉及

艾滋病/病毒这¾@行病的人权问题Ñì具体的关Skp9要

12是í可有一些õä的P构，«是加强和重º定ýú有的

P构，以²包括法律和'(问题。有6¾协调â员会和多g

ÉÚÛ7组的î1
3
 在政府内部和政府以下ï低的级"进行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ªãå«ì2éBW¬­®¯°±²*F 1991 !³G

´µ¶·B*i678¸î5¹Tì2éZ^º»_û¼½¾¿

(Àèé(ÁúùjÂÃÄ¿*i678å«ì2é%ÅtÆ*

i678ì2é5Ç*678âäÈ*ì2éZÉW¬ÊË¡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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ð的协调ã6重要。÷¾协调不ñüÀãñ于创!专门的艾

滋病/病毒机构，而òíüÀ确保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人权问题

在ú有的u@¯×ñ有一óµ地，¸É生、R法和社会=>

部部ô的定'会面。应ë有由专<人员和社区jk组J的多

gÉ机构，就法律和'(问题­政府提供ÚÛ。国家一级的

这些机构í应ë确保与联合国艾滋病方案、C共ïà助人、

和CË国际机构(ô助者、àáô助者和CË人)协调，以²加

强有关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领域的合作与ã助。 
 

 准则 2：支$社区õö关系  
 
 24.  各国应当通过政治和财政支助，确保在艾滋病/病毒

政策设计、方案执行和评价的所有阶段都进行社区磋商，确

保社区组织能够有效地开展活动，包括在道德、法律和人权

领域。 

(a) 社区jk应ë包括d艾滋病 /病毒者、社区组

织，艾滋病服务组织、人权非政府组织和易受

|}群体jk。 4 应建!²1和²规的机制，

-助与这些社区jk$î对Z，并Y社区jk

的÷[Æ[政府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政策

和方案。具体方法可以é过由社区jký准则 1
所 ù 的 政 府 、 议 会 和 R 法 . 6 支 部 门 定 ' û

ü，与社区jk就国家反应的有关政策、规)

和]C共ï举行Û®会，以及YÑ社区ò面G

文的机制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B¯°±ÌÍÎ´ÏÐÑW¬1ÒB*iqrÓÔBÈ*Õ67

8ì2éZ 
4  Ö×ØÙÚBÛÜ}ÝWÞ%ßà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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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应ëê*äø的政府Lù，以²在重点支$、

能力建P和t行活动°领域支$、ú$和加强

社区组织，包括在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'

(、人权和法律°领域。÷à活动可能涉及U

Vûü会、Û®会、PJef、编Ô宣传和:

; ó ô ， 就 C 人 权 和 法 律 权 > ­ B ý 提 供 Ú

Û、YBý×ØÒ有关þ取ÿ¬的机构，!ã

有关人权问题的6¥和进行人权宣传。 
 

áà 2 ©¡ 

 25.  社区õö有国家在制订有+的Æ应措施方面所9的

§:和HI，在人权问题nÀ­¸÷，W­社区jk要"X

Y受Ò人权问题的影响，要"XY与受影响者一'工作。W

÷，国家应ë确保é过承认这¾#$的重要性，确!获得这

¾§:和HI的P构办法，在制订艾滋病/病毒政策、方案和

]Cñ%Ñ这¾§:和HI。 
 26.  社区组织、非政府组织、艾滋病服务组织和d艾滋

病/病毒者的#$是国家对这¾@行病_体反应的一个õ本组

J部6，包括在'(、法律和人权领域。由于社区jk不一

定具有宣传、&©和人权方面工作的组织能力«c'，这一

#$应ë由国家­行政支助、能力建P、人äÅÖ和实施活

动提供LùG加强。õ于社区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!ã的8

¬óô，对.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了´ìu重的涉及人àÇÉ

ÑÖ病毒的人权问题Ö生在º处，以及应ë相应采取(些有

+的行动Ã关重要。
5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}áâáà 11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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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 stãäjåæ5ç·è. 

 准则 3：公共É生!法  

 
 27.  各国应当审查和改革公共卫生立法，确保立法充分

地涉及由艾滋病/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，确保立法中适用

于偶然传染疾病的规定不致不适当地适用于艾滋病/病毒的情

况，确保立法符合国际人权义务。 

 28.  公共É生!法应包括下Z内T： 
(a) 公共É生法应ë­公共É生ë)提供Lù并=

C能$­¡4和v*艾滋病/病毒提供一系Z³

面的服务，包括有关信9和:;、得Òëc«

ù和ÚÛ，ÅÎ和妇女的性传染é病以及性和

生+É生服务，Á,-和¢Ä处理、服务和.

/的S�用具、以及ä6地v*与艾滋病/病毒

相关的é病，包括01¡4。 
(b) ¨了\]«ù和CË*于@行病g<的而进行

的单Þ的«ùµø，公共É生!法应ë确保对

个人的人àÇÉÑÖ病毒«ùñ在得Ò该个人

具体§情的ïT的情况下ä进行。ëc«ù的

2ø9得Ò具体的R法3权，这¾3权ñ在对

所涉的重要ò私和ë由12进行»ë]CµÄ

ä45。 
(c) s于人àÇÉÑÖ病毒的u重性并­了ì大6

j地进行¡4和Aô，公共É生!法应ë确保

å要可能在所有情况下7提供«ù前和«ùÄ

的ÚÛ。md家8«ù的采用，.国应ë确保

a 9制、­采用÷¾«ù者ì大6j地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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ÚÛ和:;服务，­Ë人ì用÷¾«ù的受}

者提供法律和支$服务。 
(d) 公共É生!法应ë确保人们不WC人àÇÉÑ

Ö病毒的<况而ó受强制措施，=¸>?、@

A««É。¸K艾滋病毒Bd者由于非法活动

而ê6制ë由，则应保·»ë的程序保护(2¸

é§、 ù/n¬权，C定的而不是è6'的D

令'6以及jk权)。 
(e) 公共É生!法应ë确保就@行病g<的而ýÉ

生ë)ûü的人àÇÉÑÖ病毒和艾滋病的案

2»用uü的Lô保护和保ô规则。 
(f) 公共É生!法应ë确保个人有关人àÇÉÑÖ

病毒<况的信9得Ò保护，在É生保健和CË

方面EH3权不得Ñã、=用«FG，=用有

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信99要得Ò§情的ï

T。 
(g) 公共É生!法应ë3权，É不要£É生保健专

<人员在H个人的案2和'(12õöµn，

Y病人的人àÇÉÑÖ病毒<况ü§病人的性

õö。÷¾ê定ñ应ë&A下Z)准作*： 
  ëHý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反

应ä性者提*了¹³的Iü 
  对人à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者

提*的IüE能»ë地改µC行­ 
  人à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者J

Ké§«ïTé§Cõö 
  L在ý该õö传染人àÇÉÑÖ

病毒的实际MÊ 
  人à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者得

Ò了合理的提前é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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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实际可行，对该õöòO人à

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者的身ú 
  采取Äî行动以确保P情对有关

人员提供支$ 
(h) 公共É生!法应确保提供的QR/组织/SÍ不T

人àÇÉÑÖ病毒，不dCË.¾与QR有关

的é病。 
(i) 公共É生!法应ë要£在É生保健和CË.¾

YUQR和CË体R的环境ñ实行45的感染

9制¡4。üÀ­在这些环境ñ工作的人员提

供»ë的ÓV和UV，以进行÷¾¡4。 
(j) 公共É生!法应ë要£É生保健工作人员ÀH

过ìöW的'(和/«人权UV，ä能得ÒÁ<

tA，应WXÉ生保健工作人员的专<协会制

订和加强õ于人权和'(的行­Ì则，包括涉

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问题，¸保ô和提供v

*的责任。 
 
 准则 4：ë法和:í制j  

 
 29.  各国应审查和改革刑法和教养制度，确保其符合国

际人权义务，不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被滥用或针对易受

害群体。 

(a) ë事和/«公共É生!法不应ëZ[针对XT和

有T传染人àÇÉÑÖ病毒的具体Y行，而应

ë对这些2ø的情况»用一Zë事Y。÷¾»

用 应 ë 确 保 p 确 和 合 法 地 确 ! 可 ¡ ® 性 、 T

[、WK关系和ïT°要\，以支$有Y]ê

和/«ïu^的处_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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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`5klïT的J人µ间私下性行­ (包括é

a、ba、私é和商<性行­ )的ë法应ë 

ù，<的在于c¨。è¯¸º，不应ëd这些

规定ef提供艾滋病/病毒¡4和Aô服务。 
(c) 关于不涉及有人受}的J人的性工作，应ë 

ùë法，以²不gYCZ­qY，çÄ合法地

规`^<健康和Ê³h件，以保护性工作者及

C B ý ， 包 括 支 $ 在 性 工 作 ' 间 Ê ³ 的 性 行

­。ë法不应ëef­性工作者及CBý提供

艾滋病/病毒¡4和Aô服务。ë法应ë确保保

护êij«以CË方1ê强制Á事性工作的儿

童和JF性工作者，=C不参与k情<，不W

÷¾参与而êö¬，而是=Cl?性工作，­

C提供Ü*及社会GÇ理g支$服务，包括有

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服务。 
(d) ë法不应ëef.国采取措施减@在S�毒Ä

者µ间传染人àÇÉÑÖ病毒的MÊ，以及­

S�毒Ä者提供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Aô

和v*。应ë ùë法，以²12： 
 3权«=C合法B和o进针m和S�

S§n方案 
 c¨Y¤有、Öo和6Ö针m和S�

S定­qY的法律 
(e) \pë)应ë采取一¿ü要措施，包括ä6的

人员qÙ、有+的\视和»ë的r律措施，保

护sqÇó强a、性t力和强制。\pë)í

应­sq(并P情­\p工作人员)提供机会得Ò

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¡4的Lô、:;、ë

c«ù和ÚÛ、¡4ª¨(Á,-、uvw和.

/的S�用具)，v*和Aô以及ëc参加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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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àÇÉÑÖ病毒的MxyI，确保保ô，应

ë`5对人à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的sq进

行强制«ù，>?和JKË们¸受\pP施、

.¾VU和zo的Ê排。应ë12对q有艾滋

病的sqV准提前zo。 
 
 准则 5：反歧视和保护法  

 
 30.  各国应颁布或加强反歧视和其他保护法，保护易受

害群体、带艾滋病/病毒者和残疾人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免遭歧

视，在有关人的主题研究方面确保隐私、保密和道德，强调

教育与和解，并提供迅速有效的行政和民事补救办法。 

(a) 应îï«{订_的反歧视法，应包括è|<人

àÇÉÑÖ病毒感染者，艾滋病}者以及~些

ññê�Ä­d艾滋病/病毒者。这à法律í应

ë保护由于面对歧视而更T易ó受艾滋病/病毒

|}的群体。í应ëîï«{订ñé法，以包

括ñéT义n的艾滋病/病毒。这à!法应ë： 
 所涉`a应尽可能广泛，包括É生保

健 、 . ¾ = > 、 就 < 、 : ; 、 E 动 、 供

4、ÅÇ部、工会、Lüs定机构、得Ò

§é和CË服务的机会； 
 应包括XY和间Y的歧视，W­艾滋

病/病毒ññ是歧视行­=多W\µ一，í

应ë12`5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ÉÑ； 
 有关õú的Þ!、öi和有+的法律

和/«行政程序，包括下Z.¾V点，¸对

8¬人­Ö'病人的案件进行Üiáà，

有调ù权处理政策和程序ñ系统的歧视案

件，能$以â名«j理8¬提ö案件，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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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有可能由公共>益组织jkd艾滋病/病
毒者提*¬ä； 
 领íãùåç和人éÊ的Ç¨应ë与

合理的保Ê统Q6¥相关，不=艾滋病/病
毒的案2的处理不ï于àð的Ü*h件。 

(b) 应`¥反歧视法 ù影响社会ñ.个群体地位

和?è的传统和üê法。N有ü要，这些法律

应ë改革，以o进和保护人权，=ì用÷à法

律的情况能$得Ò法律õú，进行宣传、:;

和社区动员E动以改µ这些法律及与µ有关的

´j。 
(c) 应îï一Z的有关保ô和ò私的法律。个人有

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信9应包括在应受保护

的个人/Ü*6¥的定义µ内，应`5EH3权

=用和/«公ï个人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信

9。关于ò私的!法应=个人能$ëÒëí的

有关\ì，要£{订以确保÷à信9­准确、

相关、¹æ和ìº的信9。应建!一个Þ!的机

构，处理î反保ô规定的问题。应­专<机构

作*规定，Yî反保ô规定的案件作­下文所

®¯的行­Ì则ñ专<行­ïë的案件处理6。

º¾ñ×不合理地ó涉ò私O可以Z­有关\

者专<Ì则的一部6。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

}者应ê3权在涉及C身ú和ò私的法律¬ä

ñ要£保护C身ú和ò私。 
(d) 应îï法律、法规和òJã体协定，以保·下

Z工作地点的权>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}áâáà 10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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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¾三方机构ñòJ的关于艾滋病/
病毒和工作地点的国家政策 
 就<、提ô、UV«=>èÀ人àÇ

ÉÑÖ病毒ö" 
 所有Ü*信9、包括艾滋病/病毒<况

保ô 
 d艾滋病毒的工人的就<Ê³，XÃ

C不g能工作­5，包括合理的õj工作

Ê排 
 i定有关0ú的Ê³¼法和ÓÙäø

的0ú包 
 保护d艾滋病毒的工人的社会Ê³和

CË=>，包括人é保Ê、íãù、健康

保Ê、ú5工作和ùûü  
 在工作地点内«Ð¡能$得Ò的»ë

的É生保健 
 ä6供应Á,-，在工作地点Ç¥ý

工人提供 
 工人参与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工作地点

问题的ê策 
 获得关于艾滋病/病毒的信9和:;方

案，以及有关ÚÛ和»ë的:;服务 
 保护Ç受ï事、工会、Ýu和Bý的

¢£和歧视 
 »ë地Y工作ñ艾滋病毒的传染(¸针

m¤|)Z[工人¥¦!法，Y这个问题作

­ô'§在的感染、«ù、ÚÛ和保ô问

题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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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应îï和加强对人à参与ÛÜ，包括涉及人à

Ç É Ñ Ö 病 毒 Û Ü 的 ' ( 和 法 律 保 护 的 保 护

法，应ëST： 
 不 歧 视 地 Ú ¨ 参 与 者 ， ¸ 妇 女 、 儿

童、@6"© 
 §情的ïT 
 个人信9保ô 
 公¯地得Òé过ÛÜ得G的信9和{

处 
 在参与'间和µÄ提供ÚÛ、保护Ç

ó歧视、É生和支$服务 
 建!地方和/«国家'( ùâ员会，

确保Þ!和$î地对有关ÛÜ项<进行'

( ù，要有受影响社区的J员参加 
 ª准程序，以²Ê³有+地=用.¾

¢£、É«和Ü*ÓV。 
(f) 应îï反歧视和保护法，减@在艾滋病/病毒情

况下对妇女人权的pq，¬低妇女易受人àÇ

ÉÑÖ病毒感染以及易受艾滋病/病毒影响的程

j。V"应ë ù和改革.项法律，确保妇女

在­权和®¯关系、在获得就<和HA机会方

面 ¯ ° ， ½ ¨ 在 ¤ 有 和 ì 承 b ­ 、 z ° 和 ®

¯、获得±²和Lù、提*6³«?®、在?

®«6³í公¯67L­，以及保$对Î女的

\ 护 权 ° 方 面 的 歧 视 性 6 制 。 í 应 ë î ï 法

律，确保妇女的生+和性权>，包括Þ!地获

得有关生+和性传染病保健方面的信9和服务

以及Q)生;ª¨，包括Ê³和合法的@­，

以及在这些ª¨ñÚ¨的ë由，ê定生;的6

 和生;间>的权>，要£更Ê³的性行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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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>，得Ò法律保护，不受®¯内ø性t力的

权>，包括有关´µ强a的法律规定。ïT性

§和P®的F¶Å女应ë一è，妇女和@女J

KP®和JK性关系的权>应得Ò法律保护。

在作*有关\护、领í«Ñí的ê定方面，·

¸和Î女的人àÇÉÑÖ病毒<况的处理不应

ë不ï于任ºCËàð的Ü*h件。 
(g) 应îï反歧视和保护法，以减@在艾滋病/病毒

情况下对儿童人权的pq，¬低儿童易受人à

ÇÉÑÖ病毒感染和易受艾滋病/病毒影响的程

j。÷à法律应=儿童能$在g¹内ø得Ò有

关 人 à Ç É Ñ Ö 病 毒 的 信 9 、 : ; 和 ¡ 4 ª

¨，规`儿童在本人«C·¸«½定\护人ï

T的情况进行ëc«ù的问题，应保护儿童Ç

于强制性«ù，V"是~些W艾滋病/病毒J­

º儿者，应规定与º儿情况有关的.¾CË保

护é1，包括ì承和/«支助，÷à!法í应保

护儿童Çó性pq，对CóÒpqÄ的康¶问

题作*规定，确保儿童ê视­不法行­的受}

者，而不=C本身受Ò处_。在ñé法方面O

应ë确保对儿童的保护。 
(h) 应îï反歧视和保护法，减@对Åï性Ç者人

权的pq，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O包括在内，以

²¬低Åï性Ç者易受人àÇÉÑÖ病毒感染

和易受艾滋病/病毒影响的程j。这些措施应包

括规定对ÉÑ有ï性关系者的处_，Á法律n

承认ï性®¯和/«关系，对÷¾关系»用相ï

的有关b­、?®和ì承的规定。ïT性§和

P®的F¶对»性和ï性关系应ë一è。应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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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ù 有 关 ¼ ½ Å ï 性 Ç 者 的 法 律 和 Ç È 的 ¼

法，以确保在这些情况下ä6的法律保护。 
(i) 规定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6制易受}群

体J员 7 的行动和P社的法律和法规应ëÁ法

律ñ和t法ñ¾¨(非Y)。 
(j) 公共É生、ë事和反歧视!法应`5对<)群

体，包括易受}群体实行强制性人àÇÉÑÖ

病毒«ù。8 
 
 准则 6：ùû、服务和信9的规则  

 
 31.  各国应颁布立法，规定涉及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货

物、服务和信息的规则，以确保以能够负担的价格普遍提供

高质量的预防措施和服务，充分的人类免疫缺损病毒预防和

照料信息以及安全有效的药剂。 

(a) 应îï法律和/«法规，以²能$落实é过大?

ñ×45提供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信9的政策。

这à信9应针对公?，针对可能3以得Ò÷à

信9的.个易受|}群体。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

信9应对有关þ?有+，不应ë不»ë地受Ò

º¾«ù«»用CË广¢)准。 
(b) 应îï法律和/«法规，确保提供人àÇÉÑÖ

病毒«ù和ÚÛ，并确保v*。¸K¿U家8

«ù和/«在ÀÁn*Â人àÇÉÑÖ病毒Üi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×ØÙÚÛÜéê}Ý 1 Þ%ßàZ 
8  ëìÝ 1 ÞíRîB×ØÙÚÛÜïð%WñòÜB

óôÛÜõNØöòô%`Ð÷øûùfúBûä%üýþÿ

¤j!2j"#/$%ô&Ð+25'+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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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ù包，则应uü规`以确保a 和准确性。

í应ë涉及Ãï@行病信9，Ñ@Ðd的ÚÛ

以及EH3权=用的MÊGG ¸在就<«Í"方

面GG 的ÄK问题。应建!法律和社会支$服

务，保护个人Çó由于ì用÷¾«ù而造J的

Ö}。 
(c) 应对Á,-进行合法的a 9制，并在实际ñ

\]是íê合国际Á,-)准。应ëc¨对提

供.¾¡4ª¨，¸Á,-、uv£、./的

针m和针管的6制，12ÒÂù机这¾6Ö方

1=Bý更T易得Ò这些用具Ä不AÅ名，应

12在»ë的地点é过Âù机提供这些用具。 
(d) 应{订关Æ法和增DÆ，以²ì大6j地=人

们以能$承担的Cü获得Ê³有+的¢£。 
(e) 应îï«加强½¥者保护法«CË有关法规，

以45在¢Ä、É«和Ü*ÓV，包括与艾滋

病/病毒有关的¢Ä、É«和Ü*ÓV的Ê³和

+力方面的ÇÈ性uÉ。 
 

 准则 7：法律支$服务  

 
 32.  各国应提供和支助法律支持服务，教育受艾滋病/

病毒影响者其所拥有的权利，!"#$%权利提供免&法律

服务，'(有关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法律问题的)门*+，

,法-./，0利用其他各1保护2段，34法部、56

7、卫生问题89:;和人权<=>各办事?。 

 33.  在P法提供÷à服务方面，国家应12： 
(a) 国家支$专门处理艾滋病/病毒案2的法律ã助

系统，可以é过联系社区法律ã助ñÇ和/«以

艾滋病服务组织­õö的法律服务部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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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国家支$和ã导(¸é过减Æ)私营部门法律事务

所在反歧视和ñé、É生保健权(§情的ïT和

保ô)、b­(Êz、ì承)和就<法°方面­艾

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Ç¥提供公益服务。 
(c) 国家支$.¾方案，对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

}者进行有关权>:;，提高CT:和建!ë

尊，和/«=C能$öõ和lÖË们ëí的法律

和人权ËÌ/宣言；国家支$编Ô和lÖ有关艾

滋病/病毒的法律权>7ÍÎ、ÚÛ人员名Í、

ªÍ9、实用ªÍ、g生Î本、法律专<和$î

法律:;的l`Î程，í应提供.¾éÏ以W

X信9§@和PJef。这些*Ðû可以û'

有关人权pq事项的案2法、!法改革、国家

t法和\]系统； 
(d) 国家é过.¾办事处支$有关人àÇÉÑÖ病

毒的法律服务和保护，¸R法部、«ÈÍ和C

Ë法律办事处、É生问题8¬单位、Ñ视Í和

人权â员会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 } J.Godwin (et al)%Australian HIV/AIDS Legal Guide 

(2nd edition)%Federation Press% Sydney%1993( Lambda Legal 

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Inc. %  AIDS Legal Guide Y  A 

Professional Resource on AIDS-related Legal Issues and 

Discrimination% New York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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áà 3 # 7 ©¡ 

 34.  由于法律规`国家与个人µ间和个人与个人µ间的

行­，W而法律­人权、包括与人àÇÉÑÖ病毒有关的人

权的遵循提供了一个õ本的°±。这一°±对于o进人权的

+Ò取ê于法律制j在一V定社会ñ的力 ，取ê于该社会

公"能$>用这一制j的程j。ç而，³Èi有U多法律制

j不$有力，处于áÓB的人ÐOè法>用这些制j。 
 35.  ç而，在对艾滋病/病毒作*反应方面，法律的作用

O可能ê过6强调，­强制和p权的政策提供一¾ª¨。Ô

ç法律可能具有:;和规`的作用，可以­保护人权和艾滋

病/病毒方案提供一¾重要的支$性°±，É不能$Y法律作

­一¾Õ一的ª¨，用以:;、:µ´j、实ú行­的改µ

«保护人"的权>。W÷，nù准则 3 Ã 7 Ö在WXîï有

T义和./的!法，×ù­支$保护涉及人àÇÉ有关病毒

的人权和有+的人àÇÉÑÖ病毒¡4和Aô方案所9的õ

本法律要件，并得Ò本文件所Z所有CË.项准则的õä。 
 36.  准则 3 Ã 6 WX.¾=国家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

的法律ê合国际和区域人权)准的法律和法律改革。尽管这

些Oû的内Tu要涉及J文法，É法律改革O应ë包括传统

和üê法。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法律的 ù和改革进程应ëÆ

[国家有关遵Ì人权准则的_的活动，应ëÆ[国家对艾滋

病的反应µñ，ïí要涉及.受影响的社#，确保ú有!法

不ef人àÇÉÑÖ病毒的¡4和Aô方案(针对公?及易受

|}的群体)，保护个人Ç受政府行­者及私人个人«机构的

歧视。人们承认，关于法律和法律改革的一些建议、V"是

有关妇女地位、毒Ä=用、性工作以及Åï性Ç者的地位的

建议在V定的国家、文B和Ñ:环境ñ可能有~议。ç而，

这些准则是ý国家提*的建议：q们是以ú行.项国际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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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准­&¥的，CPQ是­了以务实的方1实ú有关艾滋病/
病毒方面的公共健康<)。国家有义务确定在C政v、文B

和Ñ:情况下¸º能$ì{地8行C国际人权义务和保护公

?健康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、联合国艾滋病方

案、有关共ïà助人和联合国CË.机关和机构，¸国际Ø

工组织7可在法律 ù和改革的进程ñ­.国政府提供ch

ã助。 
 37.  准则 7 Ùo.国(及私营部门)WX和支$专门和一

Z的法律服务，以²=d艾滋病/病毒者和受影响的社#é过

>用这些服务行=C人权和法律权>。í应ë提供关于法律

和人权问题的信9和ÛÜóô。这些服务í应ë针对减@易

受|}群体易受艾滋病/病毒感染和影响的程j问题。提供÷

à服务的地点和信9的é1(¸Úp易Û的语言)应=这些群体

的J员能$得Ò这些服务。U多国家有.¾î1。
10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 )ñ»_*+,Â-./&0B12úùj3456

stè.jú7°j8êj/x9:5;<=>?@ZTerrence 

Higgins Trust and Immunity’s Legal Centre(D.Taylor)AB*C?ì

st,¾ú7°D+E3FGH89jI5sJ)ZÇ*tKå

éAÇ*STìLM~�(Directory of Legal Resources for People 

with AIDS & HIV%678å«N~%1991 !%OPQRp)5S

TúUVBWXY¤%(M.Holtzman%ed%Legal Services Referral 

Directory for People with AIDS%1991 !%Z.)ZÇ*B^ºW

ñù[õS\ì]ô+2JF^+2B_`a7%ü Whitman-

Walker Clinic(OPQRp)j678N~(bcd)jÈ*tKå

éj*i678stè.ù[ (efg)5Ç*8hFG(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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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 jkWøç·ú5l·úBmn 

 准则 8：妇女、儿童和CË易受|}群体11  

 
 38.  各国应与社区合作并通过社区@进一1有利于A

B、CD和其他易受害群体的支持E和F持EGH，通过社

区对I、)门设计的社>和保J服务以及对社区群体的支持

?K有关LM和不NO问题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William Rubenstein%Ruth Eisenberg and Lawrence Gostin%The 

Rights of Persons Living with HIV/AIDS(Southern Illinois Press%

Carbondale%Illinois%1996rh ))Zo p + , t K é  
10(q) 

Pitermaritzburg zªrAstS\ùfást+2Ba7%)W

&ÐËö678stN~Båu%G678stvÁ56_`å

« Z ^ º B w D * + s x a 7 (A.R.Rubenfield(ed) % AIDS 

Benchbook%*iÿsyz%Ç*tKåé%1991 ! 1 "%

Reno%Nevada%st678{|}~è.%]Öøô.�Ä%ü

ÅÇ½ HIV/AIDS Policy and Law Newsletter 5¼½¾¿Bst(

Q(É} AIDS/STD Health Promotion Exchange%Royal Tropocal 

Institute%ÑÎ)Z 
11  ×ØÙÚÛÜéê}ÝWÞ%ßà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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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国家应ë支$建!和ú$由.个易受}群体J

员 组 J 的 社 区 协 会 ， 以 ² 进 行 ï 行 : ; 、 3

权、./的行­改µ和社会支$。 
(b) 国家应ë支$易受}社区ÖÝ针对易受}社区

的ä6、可以得Ò和有+的有关人àÇÉÑÖ

病毒¡4和Aô方面的:;、信9和服务，并

. / 地 = 这 ¾ 社 区 参 与 这 些 方 案 的 P Q 和 t

行。 
(c) 国家应支$建!³国和地方¯×， ù艾滋病/

病毒这¾@行病对妇女的影响。这些¯×应ë

是多部门的，包括政府、专<人员、Ñ:和社

区jk及领Ü人û， ù下Z.¾问题： 
 妇女在家8和公共生活ñ的作用 
 妇女和ÅÎ的性和生+权，包括妇女

Ý]更Ê³的性活动和作*生+Ú¨的能

力 
 增加妇女:;和HA机会的Oû 
 提高­妇女提供服务者的ß感程j，

改ÞÉ生保健和社会支$服务 
 Ñ:和文B传统对妇女的影响。 

(d) 国家应ët行Åß国际人Ð与ÖÝ会议行动à

领12 及第&次妇女问题Èi会议áâ宣言和行

动à领。ã级保健服务、方案和宣传E动ÀC

应ëT有性"的方面。t力p}妇女行­有}

的传统üä、性pq、åæ、ç®和女性øè

ñ7应加以½¨。应采取.项./的措施，包

括²规和非²规的:;方案、增加工作的机会

和支$服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 A/CONF.171/13,ÝWÉ%üè 1,ÑÖ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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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国家应ë支$妇女组织在方案规)ñZ[艾滋

病/病毒和人权问题。 
(f) 国家应确保所有;¶妇女和女童能$得Ò¡4

艾滋病传染及艾滋病éý传染MÊ的准确和³

面的信9和ÚÛ，能$得Òú有.¾LM，ì

大6j地减@这一MÊ，`¥CÚ¨ìî�,

6ê。 
(g) 国家应确保@F儿童能$在g¹内ø得Òä6

的É生信9和:;，包括有艾滋病/病毒¡4和

Aô的信9，这些信9ë{地针对有关F¶组

并»合C能力，=ì@F能$./%责地对付

C性问题。÷à信9能12Ò儿童获得信9、

ò私、保ô、获得尊重，§情的ïT和获得¡

4 ª ¨ 的 权 > ， 以 及 · ¸ 的 责 任 、 权 > 和 义

务。在:;儿童了´C权>方面，应Q力包括

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GG 包括儿童GG 的

权>。 
(h) 国家应确保@F儿童能$ä6地得Ò保ô的性

和生+健康服务，包括艾滋病/病毒的信9、Ú

Û、«ù和=¸Á,-°¡4措施，¸K受Ò

艾滋病/病毒影响，能$得Ò社会支$服务。ý

儿童/@F提供这些服务应ë反N*儿童/@F`

¥CÖÝ的能力参与作*ê定及·¸/\护人­

该儿童的健康和=>%有的权>和责任µ间的

»ë¯í。 
(i) 国家应确保儿童Aô机构、包括Ñí和领í家8

的Ý员，得Ò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儿童问

题的UV，以²能$有+îø受人àÇÉÑÖ

病毒影响儿童的Vï9£，包括保护Ë们不受

强制«ù、歧视和不êÊ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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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j) 国家应支$和实施专门­下Z人员PQ和有针

对性的人àÇÉÑÖ病毒¡4和Aô方案，这

些人由于语言、ñ2、社会«法律地位«ûa

W\而受Ò排斥，能$¸有u@方案的机会更

@：¸@6"©、Í"、ÎÏ人"、3"和国

内@?ï所者，ñé人、sq、性工作者、Å

ï性Ç者和S�毒Ä者。 
 

áà 8 ©¡ 

 39.  国家应采取措施减@与艾滋病 /病毒相关的易受}

性、ò³和歧视，é过½¨有关­®和社会n的不¯°，造

就一¾支$性和%$性的环境，造就一¾有益于./的行­

µB的环境。这¾%$性环境的一个重要部6有关3权妇

女、ìF和CË易受|}群体处理艾滋病/病毒问题，方法是

采取措施提高C社会和法律地位，=Ë们ó[方案的PQ和

t行，协助Ë们动员有关社区。有些群体的易受|}性是由

于Ë们获得LM、信9、:;的机会有6以及Ñìëu。应

PQ一些V"方案和措施，增加这¾机会。在U多国家ñ，

õ于社区的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C对人àÇÉÑÖ病毒这¾

@行病的反应ñ<ëÅôdª造就一个支$性和%$性的环

境。.国政府üÀ承认这些Q力并45'义、法律、b政和

政v支$，以加强这些Q力。 
 
 准则 9：é过:;、UV和大?ñ×改µ歧视的´j  

 

 40.  各国应@进PQR前S普遍开展的各1TUE的教

育、VW和X传方案，设计$%方案的明确R的YZ与艾滋

病/病毒有关的歧视和[视\度改]!K解和^受的\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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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国家应支$»ë的实体GG ¸大?ñ×群体、非

政府组织和d艾滋病 /病毒者efGG PQ和±

广.¾方案，广泛>用.¾ñ×，o进尊重d

艾滋病/病毒者和.易受}群体J员的权>和尊

u(õ影、ö÷、õ视、广¢、øùÄ、ú*、

个 人 作 · 、 互 联 e f 、 [ û 、 ü ý 广 ü ° ñ

×)。这些方案不应ë强B对这些群体的þB的

ør，而应ë½¨有关Ë们的fZ和â定，Y

Ë们×ÿ­!"、#z、ï事、$³和õö。

应ë强B有关病毒传染î1以及日Ö社会YU

Ê³的保·。 
(b) 国家应ëWX:;机构(ñ7g、大g和CËc

¹和©¹、J人和ìî:;机构)、以及工会和

工作地点在Î程ñZ[艾滋病/病毒及人权/不歧

视问题，¸人际关系、公"/社会ÛÜ、法律Û

Ü、É生保健、t法、家8生活和/«性:;，

以及=>/ÚÛ。 
(c) 国 家 应 支 $ ­ 政 府 Í 员 、 Ç È 、 \ p 管 理 人

员、政v家、以及%&、社区和Ñ:领Ü及专

<人员举办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/'(

UV/ûü会。 
(d) 国家应WX大?ñ×和广ü部门对艾滋病/病毒

和人权问题ß感，减@'人þ¾的û'和不»

ë地采用þB的à(，V"是在有关处境不>

和易受|}的群体问题n。÷¾UV方针应ë

包 括 编 Ô 有 用 的 ó ô ， ¸ 载 有 » ë h 语 的 ª

Í，以')K=用ò³的语言，以及.^<行

­Ì则，以²确保尊重保ô和ò私。 
(e) 国家应支$对d艾滋病/病毒者有关的工作人员

及õ于社区的组织和艾滋病服务组织ëc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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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易受}群体的领导人进行有针对性的UV、

ï行:;和信9§@，以提高Ë们对人权和行

=人权的ª¨的T:。反过GO可以­处理C

Ë人权问题的人提供具体有关人àÇÉÑÖ病

毒的人权问题的:;和UV。 
(f) 国家应支$CË.¾Q力，¸广¢*<«Ú易

的 7 组 ® ¯ ， 以 ² + 服 ­ , % & 的 人 们 、 文

-、è家可.者«处于社会áÓ者，è法ëÒ

õ视、õ影和ì相者，以及由于具体¾©@6

"©语言而信9不Õ者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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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1.  ññ采用政v)准和é过国家程序和法律实施这些

)准è法Y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½/´j和­®:µ­对人权

的尊重。举*了p确PQG减@ò³的公共方案，以-助创

造一¾更­T/和0´的支$性环境。
13

 这些方案的`a应

ë是一Z和重点方案P合，采用.¾ñ×，包括文1和ö÷

ú*，$î的T/宣传E动以及包T1和§互1的:;ûü

会和Û®会，C<的是é过2ö人们对可以ëÒ的个人的ï

情和认ï，对è§的信F、­®和3_性的´j进行NO。

õ于45的方案可能会ö反作用，é过46而ãö歧视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 R.Feachem ÖÜ%DValuing the Past Investion in the 

FutureY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HIV/AIDS Strategy%1993-4 to 

1995-6J%(À+Eè.5á1ªj1995 ! 12 "%à_â%ä

âÝ 190 # 192 Ç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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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 10：ÖÝ公共和私营部门)准及实施

这些)准的机制 

 
 42.  各国应确保政府和私营部门制_有关艾滋病/病毒问

题的行!`则，Z各a人权b则]!cd责任和作法的`

则，并带有"施和执行$%`则的e制。 

(a) 国家应要£«WX专<群体，V"是É生保健

专<人员和CË私营部门行<(¸法律、保Ê)制
定和t行Cëí有关在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处

理 人 权 问 题 的 行 ­ Ì 则 。 有 关 问 题 应 包 括 保

ô、对«ù的§情的ïT、v*的义务、确保

Ê³工作地点的义务、减@易受}的程j和歧

视，以及对î反/行­不ë的实际õú办法。 
(b) 国家应要£.个政府部门制订p确的准则，¹

p在C政策和实>ñ，以及在²1!法和法规

ñ在提供服务的所有.级¸º实ú有关人àÇ

ÉÑÖ病毒的人权)准。这些)准的协调应ë

在准则 1 所ù的国家°±内进行，并应ý大?

提供，这一进程应有社区和专<群体的参与。 
(c) 国家应ëÖÝ«o进多部门的机制，以确保%

责任。这涉及所有有关方面(¸政府机构、行<

jk、专<协会、非政府组织、½¥者、服务

提供者和服务=用者)的¯°参与。共ï的<)

是提高服务7¯、加强联系和§@，确保信9

的ë由@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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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3.  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以及由公共和私人部门制定)准

ã6重要。第一，Á内行人的8jY人权¬则µ­实际，更

ô¿地反N了有关部门的关S。第二，这些)准ë可能更加

务实，更能$­有关部门所Y受。第三，¸K由有关部门本

身制定，这些)准更有可能­C所ª¤有Â和t行。ìÄ，

这些)准á!法®+更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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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则 11：国家\¶和落实人权  
 

 44.  各国应确保各1fg和h"e制保i保护涉及人类

免疫缺损病毒的人权，包括带艾滋病/病毒者、其家j和社区

的人权。 

(a) 国家应Ñã关于人权和艾滋病/病毒的信9，以

÷作­政策和方案制定和改革的õö，ý联合

国有关h°机构ûü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

人 权 问 题 ， 作 ­ C 人 权 h ° û ü 义 务 的 一 部

6。 
(b) 国 家 应 在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、 包 括 国 家 艾 滋 病 方

案、ÇÈ和:í部门、R法部门、政府É生和

社会服务提供者和9事部门建!艾滋病/病毒联

系点，以\]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pq人

权事项，²>处境不>和易受|}的群体与这

些部门YU。应ë就有关政策和方案制定:+

½)«)准，kl具体òÒ人权)准的情况。 
(c) 国家应在人权)准制定和\]的能力建P方面

­艾滋病服务组织和õ于社区的组织提供政v

支$和人力û力支$。国家应在有关人àÇÉ

ÑÖ病毒的人权)准和\¶的能力建P方面­

人权非政府组织提供支$。 
(d) 国家应支$创建Þ!的国家机构，o进和保护

人权，包括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，¸

人权â员会和\ÈÍ和/«ýú有«Þ!的人权

机构、国家法律机构和法律改革â员会任D艾

滋病/病毒\È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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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国家应在国际¯×no进与人àÇÉÑÖ病毒

有关的人权，确保这些人权êÆ[.国际组织

的政策和方案，2¸联合国.人权机构以及联

合国系统CË机构µñ。而ò，国家应ý政府

间组织提供所9人力û力LM，以²在这一领

域有+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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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.  单;确定)准和o进与人àÇÉÑÖ病毒有关的人

权)准í不ø以´ê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的pq人权问

题。üÀ在国家和社区一级P!有+的机制，\]和t行与

人àÇÉÑÖ病毒有关的人权。.国政府应Y这一点视­处

理艾滋病/病毒的国家责任的一部6。应ë公ïú有.¾\]

机制，V"是在d艾滋病/病毒者efñ，以²ì大6j地k

大C=用`a和影响。对于Ñã信9、制定和{订政策、确

定µ革的_¦事项以及:+í )准，\]Ö是ü要的。\

]应ëÁ./和½/两个方面进行，¸û'{的¼法，­Ë

人提供<+的3;，以及½*.¾î反事项。¸K提供这方

面的LM，非政府部门可以提供\]pq人权事项的重要ª

¨，W­非政府部门ÖÖ与受影响社区有d更ô¿的联系。

²1的8¬机构可能=Í>B，C程序?í¥力，3以取得

有jk性的8¬3;。UV对于Uí社区参与者的c能ã6

ü要，=C能$以对国家和国际人权机构而言可信的a û

ü调ùP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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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则 12：国际合作  

 
 46.  各国应与包括联合国艾滋病方案在内的联合国kl

所有有关方案和em合作，分n有关人类免疫缺损病毒的人

权问题的*+和op，应确保有效的e制，在国际一q在涉

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保护人权。 

(a) 人权â员会应STÒ第二次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

问题国际协商会议ûüñ所载的准则，R.国

在国家、次国家和ë地对艾滋病/病毒和人权问

题所作反应ñ认@12和t行准则。 
(b) 人权â员会应ëR.人权h°机构、V"ûü

员和jk及.工作组STÒ准则，并在C活动

和ûüñZ[准则所涉的所有与C3权有关的

问题。 
(c) 人权â员会应ëR艾滋病方案、C共ïà助者

(ÅÖQ)A、:É文组织、人Ð活动õù、儿

童õù会、É生组织和ÈiB行)及联合国CË

有关机关和机构在Cæ个活动ñÆ[o进准则

的内T。 
(d) 人权â员会应ë任D一位人权与艾滋病/病毒问

题V"ûü员，C3权包括WX和\].国实

行 准 则 的 情 况 ， 应 P 情 W X 和 \ ] 联 合 国 系

统、包括.人权机构o进准则的情况。 
(e) 人权â员会应ëWX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

办事处确保é过办事处lÖ准则，并Y准则Æ

[C所有人权活动和方案，V"是~些涉及c

h合作、\]和支$人权机构和机关的活动和

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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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在ý联合国人权h°\¶机构定'ûü义务和

.项区域公°`a内，.国应ëûüCt行准

则的情况，ûü在.项h°µ下*ú的CË有

关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.项人权关S。 
(g) 国家应ë确保在国家一级与艾滋病方案专题7

组的合作包括o进和t行准则，包括­这¾t

行动员ä6的政v和b政支$。 
(h) 国家应ë与联合国艾滋病方案、联合国人权事

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在人权和艾滋病/病毒领

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和CË组织合作： 
 支助Y准则CD­"©和@6"©语

文 
 创P一¾能$45>用的机制，以²

§@和协调，6¸有关准则和涉及人àÇ

ÉÑÖ病毒的人权的信9 
 支$编Ô一ú关于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

问题的国际宣言/h°以及政策Ep和ûü

的½F，以加强对t行准则的支$ 
 支$关于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的多文B

:;和宣传项<，包括:;人权7组有关

艾滋病/病毒问题和:;艾滋病/病毒和易受

}群体关于人权问题，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

的情况下\]和保护人权的Oû，Y准则

用作一¾:;ª¨ 
 支$创!一¾机制，=ú有人权组织

和艾滋病 /病毒组织能$在Oûn共ïQ

力，é过t行准则，o进和保护d艾滋病/
病毒者及CË易受感染者的人权 
 支$创!一¾机制，\]和公ï在艾

滋病/病毒情况下pq人权的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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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$ÖÝ一¾机制，动员õG对涉及

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问题作*反应并

t行准则，包括在区域内部和区域µ间.

个社区µ间的§@方案和UV 
 uÉÑ:和传统领Üdª处理涉及人

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关S，J­t行准

则的一部6 
 支$编Ô一úªÍ，协助人权和艾滋

病服务组织宣传t行准则 
 支$在国家一级NÚ非政府组织和艾

滋病服务组织，并­C供L，以协调³国

非政府组织o进准则的工作 
 é过ch和b政ã助支$国家和区域

非政府组织就有关'(、法律和人权问题

PJef的u动行动，=C能$lÖ准则

并­t行准则进行宣传 
(i) 国家é过区域人权机制应ëo进宣传和t行准

则，o进Y准则Æ[这些机构的工作。 
 

áà 12 ©¡ 

 47.  联合国机关、机构和方案ñ有一些ì有+和ì有力

的¯×，.国可以é过这些¯×§@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

的人权问题的信9和专门§:，相互支$以²对艾滋病/病毒

作*õ于权>的反应。.国在与这些机构一'工作和管理

ñ，可以Y这些机构用作o进准则的工具。ç而，.国üÀ

é过政v和b政支$，WX并=这些机构能$在o进准则方

面采取有+和$î的行动，üÀ对这些机构所作的工作作*

./反应，在国家一级采取相应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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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8.  Ùo.国t行这些准则，以²确保尊重受艾滋病/病
毒影响者的人权，确保对艾滋病/病毒作*有+和包T性的公

共É生反应。这些准则的õö是Á过¾ 15 Fñê·p有+的

ìH¼法ñ获得的HI。é过t行这些准则，国家可以ÁÇ

对人"生活和国家艾滋病/病毒方案影响/­不>的½/和强

制性的政策和¼法。 
 49.  ¸K政府行政和!法部门对这一问题加以领导，¸

K建!和保$多部门的P构，则保护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

的人权的实际方面ì有可能得Ò处理。对任º政策的制定和

t行而言，ì­关D的是要有受影响社区的参与，有有关的

专<人员及Ñ:和社区领Ü作­¯°õö参与这一进程。 
 50.  由于国家!法­保护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

提供了一个关D的°±，准则ñ有U多Ö涉及法律改革的9

£。社会µ革的另一项u要工具是提供一个支$性和%$性

的环境，在这¾环境ñ进行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¡4、

Aô和支$活动。这¾%$性环境部6可以é过进行一Z和

有针对性的:;、公共宣传和针对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

权>、T/和包T的:;E动而改µ´j得以实ú。这¾%

$性的环境另一部6则涉及3权妇女和易受|}的群体处理

艾滋病/病毒问题，方法是采取措施，提高Ë们的社会和法律

地位，-助Ë们动员C社区。 
 51.  艾滋病 /病毒ìî在U多方面NOL们的社会。国

家、社区和个人有义务处理/C23的问题和45的社会问

题，这些问题一XL在于L们的社会µñ，并ùp´ê这些

问题的方法。md艾滋病/病毒的*ú，L们gO不能ÆÁ这

些问题，W­这3¼就I及JJnKLÅÎ、妇女和儿童的

生D。这些问题涉及妇女和ÅÎ所担%的8k，áÓB«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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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群体的地位、国家有关É生Å支的义务以及法律在实ú公

共健康<)方面的作用，个人µ间以及个人与政府µ间ò私

的内T，人"保护ëí和Ë人的责任和能力，以及人权、健

康和生Dµ间的关系。这些准则是一些ª¨，就这些23的

问题提*½导，这些½导Gë国际人权制j，Gë³ÈiJ

JnKL人MN和ÕO性的工作，Ë们kp，保护人"的人

权在一个有d艾滋病/病毒的ÈinTPd保护人"的健康、

生D和Q=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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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、关于X传和h"准则的建s 

 52.  在第二次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n，

与会者 议了宣传和实施准则的Oû问题。与会者认­，有

三组关D的行­者，q们6"«共ï地对准则的实施öd关

D的作用，R国家、联合国系统、区域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

及õ于社区的组织。下文Z*了有关措施的建议，WX这些

行­者采取这些措施，以确保广泛宣传和有+t行准则： 
 

A.  *  i 

 53.  国家应在政府ì高一级(国家S0，_理和/«有关

部ô)îï准则，确保政府对所有行政、!法和R法部门宣传

和实施准则45政v支$。 
 54.  国家应在政府ì高一级½定»ë的政府机构/工作人

员，«者制订和t行宣传和实施准则的Oû，确!对这一O

û的定'\¶，2¸é过ýt行)ûü和公?þ·°é1。

国家应在该t行部门内确定一位工作人员%责这一Oû。 
 55.  国家应é过行政部门Y有关国家机构，¸关于艾滋

病/病毒的部际和议会â员会，国家艾滋病方案以及ý.Ä和

地方机构宣传准则。 
 56.  国家应é过这些机构²112Ò这些准则，以²找

*方法YCÆ[ú有.项活动，_¦12.项ü要的º的活

动和进行政策 ù。国家í应ë组织由非政府组织、õ于社

区的组织、艾滋病服务组织、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e

f、'(、法律、人权和人àÇÉÑÖ病毒ef、联合国艾

滋病/病毒u题工作组，以及.¾政v和Ñ:#体参加的统一

认:Û®会，以²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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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®¯准则对ë地情况的相关性，ùp.¾障f

和9£，提议i[和´ê办法，就采用准则ò

J一èT®； 
(b) 制订国家、Ä和地方在本地情况下实施和\¶

准则的行动Q)； 
(c) 动员和确保有关政府Í员承r»用准则，YC

作­一¾工作ª¨，Æ[个人的工作Q)。 
 57.  .国应在国家、次国家和地方一级建!.¾机制，

Y受、处理和:T涉与准则及有关人权问题的.¾问题、要

£和信9。.国应在.有关政府部门建!协调ñÇ，\¶准

则的t行情况。 
 58.  在不影响R法Þ!的情况下，.国应在æ个R法系

统广泛宣传准则，在法g的ÖÝ、在法©处理涉及人àÇÉ

ÑÖ病毒的案件以及在对R法Í员进行涉及人àÇÉÑÖ病

毒UV/ìî:;的工作ñ采用这些准则。 
 59.  国家应ë在æ个政府!法部门、V"是ý议会ñ涉

及有关准则所涉问题的政策和!法的â员会宣传准则。这些

â员会应ë]^准则，ùp行动的_¦领域和一项ô'O

û，以确保有关政策和法律与准则相ê。 
 

B.  ()*QÏ5pçéèê¤¥ 

 60.  联合国óòô应ý人权â员会提§准则，YC作­

第二次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ûü的一部6。 
 61.  óòô应Y准则:§.国家S0： 

(a) 建议该文件é过»ëU'在³国lÖ； 
(b) 在联合国艾滋病方案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

员办事处的3权`a内，提*进行ch合作，

²>准则的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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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要£Y遵Ì准则的情况Z[提§.ú有人权h

°机构的国家ûü； 
(d) 提V.国政府有责任在o进遵Ì准则方面W$

国际人权)准。 
 62.  óòô应Y准则:§联合国所有有关机关和机构%

责人，要£在这些机关«机构的有关方案和活动ñ广泛宣传

准则。óòô应ëR联合国所有有关机关和机构`¥准则的

规定 议C有关艾滋病/病毒的活动和方案，支$在国家一级

实施准则。 
 63.  人权â员会、45歧视及保护@67组â员会及所

有人权h°机构应 议和®¯准则，以²Y准则的有关方面

Æ[.ë的3权。.人权h°机构ÀC应ë在C.ë的ûü

½F、ý.国提*的问题、以及在就有关事项作*的ê议和

一Z]¯ñ，P情Z[准则。 
 64.  人权â员会应任D一位人权与艾滋病/病毒问题V"

ûü员，C3权包括WX和\¶.国t行准则，WX和\¶

联合国系统、包括.有关人权机构o进这些准则。 
 65.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应ë确保在办事处

宣传准则，应YCÆ[.项活动和方案，V"是有关支助联

合国.人权机构，chã助和\¶的活动和方案。这一工作

应ë由一位专门%责准则的工作人员协调。ï3，联合国提

高妇女地位R应ë确保Y准则ä6Æ[½¨对妇女歧视â员

会的工作。 
 66.  联合国艾滋病方案应ë在æ个系统456Ö准则GG 
Ö4.à助人、艾滋病方案协调理事会、联合国艾滋病/病毒

问题工作组、艾滋病方案工作人员、包括国"方案B问和联

f员，应确保准则J­联合国艾滋病/病毒问题工作组和艾滋

病方案工作人员工作的一个行动°±，问题工作组Y用准则

G]^有关国内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人权、法律和Ï理

情况，找*支$国家一级t行准则的ì{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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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7.  .区域机构(¸Xß人权â员会、Xß国家组织、非

ß人权和人"权>â员会、非ß统一组织、Yß人权â员

会、Yß联Zâ员会、Yßâ员会、[Fâ国家联Z°)应Y

受准则并ýCJ员和有关部门45lÖ，以²]^¸º=C

活动ê合准则，并o进准则的t行。 
 68.  .专门机构和CË有关机构(¸国际Ø工组织、国际

Í\组织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、联合国社会Ö

ÝÛÜ所和Èi]易组织)应ëY受准则，并在CJ员ëñ及

é过C方案广泛6Ö准则，以]^¸º=C活动ê合准则，

o进准则的实施。 
 

C.  téèù[ 14 

 69.  非政府组织应ë在一个a^人àÇÉÑÖ病毒和人

权进行§@的广泛的`aµ内t行准则，包括é过下Z方1

在艾滋病/病毒和人权两方面µ间建!$î的§@： 
(a) 在国际、区域和ë地一级，在艾滋病服务组织

ef、人权非政府组织和d艾滋病/病毒者µ间

建!联系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 *+678è.ù[、ëpù[、pç5*iíìj

stj+,5+E3FGH89vÁ%]6789îïV/67

8ñVvÁZ)ñvÁ`ó*+téèù[5678è.ù[%

òô*+1ô+2(ütKjá1òW&ÐVjëé&ÐV)、ï

678/89V、yV、öõ¤¥5^ºûí8hZ)ñvÁ±

úùûæ5òô+,Bü£ ¡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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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­进行§@及宣传和t行准则ÖÝ.¾机制，

¸在互联efn建!公ü_和/«家8`，以²

能$a[和§@关于人权和人àÇÉÑÖ病毒

的信9，以及Á事有关人权和人àÇÉÑÖ病

毒工作的#体µ间6¥Ñ的联系； 
(c) 与参加联合国人权机构会议的人权非政府组织

YJef； 
(d) 在C<务éÏ及CË*Ðûn，以及é过CË

º¾ñio进对准则的®¯； 
(e) 编制一个面ý行动和T易理´的准则Ð本； 
(f) 制订一项宣传准则的Oû和程序，并就÷寻£

Lù和ch合作。 
 70.  非政府组织在区域一级应ë： 

(a) 建!«>用ú有联f点，ý广大群?宣传准则

和/«进行UV； 
(b) 建!一个区域ªch7组Â，ý该区域×Ø准

则； 
(c) Y准则用作工具，以宣传、´z、\¶îq情

况和确!ìH¼法； 
(d) 编Ô关于准则t行情况的定'ûü，提§.人

权机构(.人权h°机构以及联合国公°ø事实

调ù机制，¸V"ûü员和jk，以及.区域

â员会)及CË有关国际机构； 
(e) Y与艾滋病/病毒有关的歧视事件及CË在艾滋

病/病毒情况下pq人权的事项提§区域人权R

法和准R法机制。 
 71. ­宣传准则，国家一级非政府组织应ë就准则的Y受

取得一èT®，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õö制订一项联合O

û，作­\]准则t行情况的一hõb，C方法¸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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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举行关于准则的³国非政府组织Oû会议，包

括人权非政府组织(包括妇女组织和sq权>组

织 )、艾滋病服务组织、õ于社区的组织、Ï

理、法律、人权和人àÇÉÑÖ病毒ef及d

艾滋病/病毒者ef； 
(b) 与国家政府人权机构举行会议； 
(c) 与国家政府(有关.部)、!法和R法机构举行会

议； 
(d) 建!和>用ú有国家协调ñÇ，Ñã关于人à

ÇÉÑÖ病毒与人权，包括准则的信9，ÖÝ

有关的信9§@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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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、国际人权义务与艾滋病/病毒 

ßàY678/89j+,58¢WX 

 72.  在处理艾滋病 /病毒这¾@行病方面多F的HI·

实，o进和保护人权是45人àÇÉÑÖ病毒的传¢和减@

艾滋病/病毒的影响的一个õ本组J部6。保护和o进人权对

保护受艾滋病/病毒感染者的C有尊u、对实ú减@人àÇÉ

ÑÖ病毒感染、减轻艾滋病/病毒对受感染者的不>影响、=

个人和社区能$对艾滋病/病毒作*反应这些公共健康<)Ö

是ëü要的。 
 73.  一Z而言，人权与公共健康Ö有do进和保护所有

个人的权>和=>的共ï<)。Á人权的8jGë，实ú这

一点的ì{方1是é过o进和保护H一个人的权>和尊u，

V"强调ê歧视者«C权>受Òóc者。ï3，实ú公共健

康<)的ìH方1是o进所有人的健康，V"强调~些生

理、Ç理«社会=>易受de者。W÷，健康与人权在所有

情况下Ö是相互õä和相互加强的。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

下，健康与人权O是相互õä和相互加强的。 
 74.  ÛÜkp，d有强制和处_Vá的人àÇÉÑÖ病

毒¡4和护理方案导è可能受感染者更@的参与，更多的f

,，15 这kp了人权与公共健康相互&L的一个方面。ÀC

是，人们不会寻£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ÚÛ、«ù、v

*和支$，¸K这TPdË们Y面M歧视、è法保ô及C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  J. Dwyer,£ Legislating AIDS Away: The Limited Role of 

Legal Persuasion in Minimizing the Spread of HIV¤ ,  in 9 Dq¥

á1st5é¦§¨J, 167(1993 !)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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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>ÄK。W÷，ëgç，强制性公共健康措施Yì9要÷

¾服务的人hiÅ¾，不能$实úé过改µ行­方1，护理

和保健支$进行¡4这些公共健康<)。 
 75.  保护人权与有+的艾滋病/病毒方案µ间联系的另一

个方面gç在于艾滋病/病毒的Ö病Ò«kl在j些人Ðñ高

得不Já2。`¥这¾é病的性a以及H个国家的法律、社

会和HAh件，可能受Ò不Já2影响的群体包括妇女、儿

童、k人、@6"©、ÎÏ人"、Í"、3"和国内@?ï

所者、ñé人、sq、性工作者、Åï性Ç者和S�毒Ä

者，R~些人权ëH得不Ò保护、óÒ歧视和/«由于C法律

地位而处于áÓ的群体。人权得不Ò保护=这些群体l有能

力ÁÇ感染，¸K受Ò影响，l有能力对付艾滋病/病毒。16 
 76.  而ò，国际nSGS一è地认­，一个õö广泛

的、在所有方面涉及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的包T性应

对办法是Jm的艾滋病/病毒方案的一个u要Vá。³面的应

对办法的另一个õ本J6是²>和造就一¾有助于保护人权

的支$性法律和'(环境。这就要£采取.¾措施，确保政

府、社区和个人尊重人权和人的尊u，本dT/、ï情和#

P的ef行事。 
 77.  在艾滋病/病毒这¾@行病方面的一个重要HI:V

是，得Ò45承认的人权)准应ë½导政策制订者确定涉及

人àÇÉÑÖ病毒的政策的方ý和内T，应ëJ­国家和ë

地对艾滋病/病毒反应的所有方面的一个C有组J部6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 ÑáàB~B%)ñÛÜ©ª\Ñ£ ×ØÙÚ¤ ÛÜ%

«¬½i­®%)ñÛÜ×ØÙÚB§¯5ä°AÖ**&5Ö

opïê±²³½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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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 +,´á5*iµ.Bú¶ 

 78.  1993 F 6 çÈi人权会议é过的úOÆ宣言和行动

à领 17 Ep，一¿人权7­45、不可67、相互&L、相

互联系。Cç，"©Vá和地域Vá的T义，以及不ï的历

史、文B和Ñ:背景ÖüÀ要12，É是.个国家，不¯C

政v、HA和文B体系¸º，Ö有义务&A国际人权)准o

进和保护所有得Ò45承认的人权和õ本ë由。 
 79.  W÷，对?艾滋病/病毒的一¾人权办法是õ于有关

保护人权的这些国家义务的。艾滋病/病毒kp了人权是不可

6的，W­HA、社会和文B权>以及公"和政v权>的实

ú对于作*有+的反应Ã关重要。W÷，对?艾滋病/病毒的

一¾õ于权>的办法，`¥就是人的尊u和¯°的áF，这

些áF在所有文B和传统ñÖ可以找Ò。 
 80.  .项关D的人权¬则对于国家对艾滋病/病毒作*有

+反应Ã关重要，一些关D的¬则载于ú有.项国际文ò，

R n È i 人 权 宣 言 o 、 n H A 、 社 会 、 文 B 权 > 国 际 Z

°o、n公"权>和政v权>国际Z°o、n½¨一¿é1

¾©歧视国际公°o、n½¨对妇女一¿é1歧视公°o、

n`5pë和CËñ/、不人'«有£人ü的?è«处_公

°o以及n儿童权>公°o。.项区域文ò，包括nXß人

权公°o、nYß保护人权和õ本ë由公°o和n非ß人权

和人"权>ËÌoOÖ载有»用于艾滋病/病毒情况的国家义

务。÷ø，国际Ø工组织的U多公°和建议òO与艾滋病/病
毒问题V"有关，¸Ø工组织有关就<和^<方面歧视、ú

5就<、保护工人ò私、以及工作地点Ê³和健康的.项文

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  A/CONF.157/24(Part I)%Ý·É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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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艾滋病/病毒情况有关的人权¬则有： 
不歧视、得Ò¯°保护和在法律面前¯°的权> 

生D权 

¸有能òÒ的ì高的身Ç健康)准的权> 

ë由和人身Ê³的权> 

q\ë由的权> 

寻£和得Òr护的权> 

ò私权 

T®和言¯ë由的权>及ë由Y受和传s½9的权

> 

P社ë由权 

工作权 

t®和J!家8的权> 

得Ò¯°:;机会的权> 

获得相ë的生活7准的权> 

得Ò社会保Ê、ã助和=>的权> 

6¸Ég进(及CdG的{处的权> 

参加公共和文B生活的权> 

Ç受pë和ñ/、不人'«有£人ü的?è«处_

的权> 

 81.  应V"ST妇女和儿童的人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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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 ¸T5r¸ 

 82.  在国际人权法律µ下，.国可在uüi定的情况下

对j些权>实行6制，¸K这些6制­实ú更大的{处所ü

À，¸公共健康、Ë人的权>、'(、vÊ、以及"u社会

ñ的一Z=>和国家Ê³。有些权>不能+减，在任º情况

下Ö不能6制  18 N要对人权的6制合法，国家就üÀ确保这

些6制： 
(a) 法律规定和&法t行，R`¥可以得Ò、uv

和确¿的具体!法，Á而可以合理地¡®，个

人Y以÷规`C行­； 
(b) 以保·这些权>的规定所i定的合法>益­õ

ö； 
(c) 与这一>益Já2，并ò是在一个"u社会ñ

实际实ú这一>益的ú有ì@pc性和ì@6

制性的措施，R&A法v在一项ê策程序ñ所

确!。19 
 83.  公共健康是HÖê.国用作在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6

制人权的理由。ç而，U多÷à6制î背了不歧视¬则，2

¸Y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<况作­在获得:;、就<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  ^í*+12,j3¹º»BFG%3=­Ñ¼½Jª

¼¾BFG%3=°¿.òªÀÁBòô%3ØÂÃú»s4Ä

BFG%AstÅÆÐÑW¬+Ëö­®B,¾5ÇÈjÉÊ5

ËÖFG,Z 
19  P.Sieghart%D678Ü+,YB*BÌÍJ%B*Îy

yé678Ïfé%1989 !%ÐÑ%äâÝ 12-25 Ç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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É生保健、w行、社会保Ê、ËÌ和r护方面实行x"?è

的õö。人们§'，强制«ù和公ï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

的<况6制了ò私权，Y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<况用作

åyë由«>?的理由î反了人身ë由权。尽管这些措施对

于é过åçYU传染可以v*的é病可能有+，É对于艾滋

病 /病毒zè+，W­人àÇÉÑÖ病毒并非åç传染。÷

ø，÷à强制措施并非可能有的ì@6制性的措施，而òÖ

Ö是不6ì{|v地强加4~些ëH易受}群体。ìÄ，¸

n所ù，这些强制措施=人,?¡4和护理方案，Á而6制

了~些公共É生方案的+力。W÷，公共É生方面的2øë

@能$作­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6制人权的一个合法理

由。 
 

C.  ÖNòÜ+,AÒ]678/89 

)øÓÔ8ÕÖáB×I 

 84.  下文举2©p了.项具体人权对艾滋病/病毒情况的

»用。这些权>不应ëº!地12，而应ëë作支$本文件

ñ所ù准则的不可«Ñ的权>。在»用这些权>方面，üÀ

12Ò"©V性和区域Vá的T义，以及不ï的历史、文B

和Ñ:背景。É在.ë的文B`a内o进和保护所有人权，

}是应由.国承担的义务。 
 

1.  `ñó5stÅÆØÙ 

 85.  国际人权法保·有权在法律面前得Ò¯°保护，保

·不受任º理由歧视的ë由，¸¾©、~k、性"、语言、

Ñ:、政v«CË®´、国�«社会*身、b­、*身«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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Ë身ú。õ于Cñ任º理由的歧视不ñ本身是Ä¤的，而ò

í造J和助ô导è社会易受人àÇÉÑÖ病毒感染的h件，

包括得不Ò有助于改µ行­方1、=人们能$对付艾滋病/病
毒的一¾%$性环境。歧视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í=人

们Åï能力，ó受歧视的群体­妇女、儿童、ñ2者、@6

"©、ÎÏ人"、Í"、3"和国内@?ï所者、ñé人、

sq、性工作者、Åï性Ç者和S�毒Ä者。国家对这¾@

行病的反应应ë包括实施.项法律和政策，½¨系统的歧

视，ÀC是对nù群体的歧视。 
 86.  人权â员会确认，在不歧视h²ñªCË身úÂ应

ë´z­包括健康<况，有关艾滋病 /病毒的<况O在内。20 
这就是©.国不应ë由于人àÇÉÑÖ病毒方面实际«â定

的<况而歧视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«ê认­有受感染

IÊ的群体的J员。21 

 87.  人权â员会W$认­，得Ò法律¯°保护的权>在

法律n«实>n`5在公共ë)所调*«保护的任º领域的

歧视，认­¸K以合理和ýE的)准­õö，x"?è不一

定就是歧视。W÷`5歧视要£.国 ù并在ü要íc¨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 }+,ì2é 1995 ! 3 " 3 $Ý 1995/14 úüè5

1996 ! 4 " 19 $Ý 1996/13 úüèZ 
21  AÒ]678/89ÕÖá%üÚTÛ²ÙñóÜÝÞ

"ùfB^ºÛÜÑ'+jßàjá·5Øªâjãäjåz8

+j$%Vjæ2jçè8jãé8Jú~êë8ñVjìþÿ

¤5kpíyfVZ^îïjiðjñè5ôµ+2õEòØö

Ï=óôB+E3FGH89õÖBñó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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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订C法律、政策和¼法，以`5uE的、涉及人àÇÉÑ

Ö病毒)准的x"?è。
22

 
 

2.  äöB+, 

 88.  法律n和事实n对妇女的歧视=Ç们不Já2地T

易受Ò艾滋病/病毒的|}。妇女在家8和政v生活ñ的Áz

地位是妇女ëñ感染Òöi增加的`本¬Wµ一。这¾情况

íÖ}了妇女在社会、HA和个人方面对付ëí受感染和/«
家8J员感染的ÄK的能力。23 
 89.  在¡4方面，应»用妇女和女童得Ò可以实ú的ì

高)准身Ç健康的权>、受:;的权>、言¯ë由的权>、

ë由Y受和传¢信9的权>，包括有¯°机会得Ò与人àÇ

ÉÑÖ病毒相关的信9、:;、¡4ª¨和保健服务。ç

而，R=有÷à信9和服务，妇女和女童由于在社会和性方

面的Áz地位、HA方面的&É关系和文B´j，ÖÖè法

与C´µ«õö商 更Ê³的性行­，«ÁÇÄ者涉及人à

ÇÉÑÖ病毒的性行­的ÄK。W÷，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性

权>和生+权>Ã­关D。Cñ包括妇女在l有强制、歧视

和t力的情况下，9制和ë由与%责地ê定与C有关性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 +,ì2é%W÷ú©å 18(37)Z½éÝøùúûéè

r_ü�%ýSÝ 40 ú(A/45/40)%ÝWþ%ÑÖÿ AZ 
23  }áõ!5/äöouÿ 1990 ! 9 " 24 # 28 $ù;

BäöÜ678/89âä]5/äöou*i¤¥BÐIâä

1iùéèêë(EGM/AIDS/1990/1)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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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包括性健康和生+健康。24 Ö在½¨在家8ñ和公共生

活ñ对妇女的性t力和强制的措施不ñ保护妇女人权Çóp

q，而ò保护Ç们Çó由于这¾pq而导è的人àÇÉÑÖ

病毒的感染。 
 90.  在¯í和wx的情况下，t力p}妇女行­Ö会增

加Ç们易受艾滋病毒感染的MÊ。这¾t力行­ÀC包括：

性t力、强a(®内和CË的)和CËé1的强Ñ性行­，以及

影响妇Ö健康的传统üä。.国有义务保护妇女，ÇC在公

共生活和私生活ñ受Ò性t力行­µ}。 
 91.  而ò，­了=妇女能$l?=C有可能感染人àÇ

ÉÑÖ病毒的#z«^<，=C能$对付本人«家8J员感

染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，.国应确保妇女有权在家8ñ、在?

®、ì承、Î女\护、b­和就<权°方面的法律能力和¯

°地位，V"是要确保ï°CD的工作Å女ïÜ，得Ò%责

^位的ï°机会，采取措施减@^<和家8责任µ间的w

x，保护Ç们Ç在工作地点óÒ性ác，í应ë=妇女能$

¸有获得HALM的¯°机会，包括信±、相ë的生活7

准、参与公共和政v生活，以及受益于Ég和ch进(，以

²ì大6j地减@人àÇÉÑÖ病毒感染的MÊ。 
 92.  有关妇女艾滋病/病毒¡4和Aô工作ÖÖ由于45

的对人àÇÉÑÖ病毒传染和@行病g方面的¤´而受Òó

c。有一¾Y妇女ò³­ª传病ñ×Â的àý，而不管传染

M¸º。W÷，人à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«ê认­是ä性

的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ñ面对t力和歧视。性工作者ÖÖ

面M强制«ù，在WX«要£CBýdÁ,-这些¡4活动

方面得不Ò支$，O得不ÒÉ生保健服务。U多针对妇女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4  "#}à5Ô@$k%ÝøÅäöâä%wéè%1995

! 9 "%"#(A/CONF.177/20)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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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/病毒方案以,妇­重点，É这些方案éÖS重针对Y

人àÇÉÑÖ病毒传染4â儿这¾IÊ的强制措施，¸强制

性的­前和­Ä«ù，mµ而G的是强制@­«K;。÷¾

方案ë@é过­前¡4:;和提供保健服务Ú¨=妇女能$

45­前­Ä的传染，è视妇女的保健9£。 
 93.  n½¨对妇女一¿é1歧视公°o=.t°国有义

务处理在法律、政策和实úñõ于性"歧视的所有方面问

题。.国íê要£采取»ë措施，改µ.¾õ于Å尊女ä和

Å女C定8k»¼的社会和文Bã视。½¨对妇女歧视â员

会\¶公°的t行情况，â员会强调妇女在生+方面的作

用，CÁz的社会地位及CSGST易受Ò人àÇÉÑÖ病

毒感ò这些问题µ间的联系。
25

 
 

3.  &'B+, 

 94.  儿童的权>得Ò所有国际人权文ò的保护，V"是

n儿童权>公°o，该公°确!了儿童的国际定义，Rª儿

童系½是 18 å以下的任º人，¨非对C»用µ法律规定JF

F¶低于 18 åÂ(第 1 h)。公°重8，¨了公°确!的儿童

的V定权>µø，儿童有权得Ò保护J人的U多权> (¸生

D、不歧视、人身¹æ、ë由和Ê³、ò私、r护、言¯、

P社和ã会、:;和健康°权>)。 
 95.  这些权>U多涉及艾滋病/病毒¡4、对儿童的Aô

和支$，¸Çóêij、jç、性åæ和性pqµ}的ë

由，W­对儿童的性t力=Ë们更T易ó受艾滋病/病毒的|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5  (ëfäöñóì2é%Ý 15 úW÷ú)è(Ý*ûé

è%1990 !)%½éÝøùúûéèr_ü�%ýSÝ 38 ú

(A/45/38)%ÝøÉZ 



 

- 59 - 

}。寻£、Y受和传¢.¾à(的信9和»¼的ë由及受:

;的权>=儿童有权提供和Y受所9的一¿涉及人àÇÉÑ

Ö病毒的信9，以ÁÇ感染以及在ê感染í对付这¾情况。

在êåy了家8环境的情况下得ÒVï的保护和ã助的权

>，包括õj的ÑíAô和保护，V"是保护~些由于艾滋

病/病毒而é­º儿的儿童。ñé儿童得Òä6和r3的生活

以及VïAô的权>，c¨有}儿童健康的传统作法GG ¸ç

®、女性øèñ7、åy¯°生Q和ì承权GG 的权>在艾滋

病/病毒情况下O/­重要。在儿童权>公°µ下，YU和感

染艾滋病/病毒儿童不受歧视的权>和ò私权，以及儿童J­

在日程ÖÝñ的行­者、在作*有关C生活的ê定ñÖkT

®并得Ò12的权>。应ë=儿童能$涉及人àÇÉÑÖ病

毒的儿童方案的PQ和t行。 
 

4.  +,5­Ôi-B,¾]òôi- 

 96.  t®和J!家8的权>包括，ªJFÅ女，不受¾

©、国�«Ñ:的任º6制，有权®è和J!家8。ÂË们

ª在®¯方面，在P®'间和在´¨®°í，应有¯°的权

>Â，家8ª是Åç的和õ本的社会单SÂ，应受社会和国

家的保护。
26 

W÷，ëgç，Y强制性®前«ù和/«ªè艾

滋病·pÂ的要£作­&法îÖP®·ò的¦êh件这¾作

法pq了d艾滋病/病毒者的权>。
27

 第二，对d艾滋病毒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 D%w+,}àJÝ 16 .Z 
27  ï678/89VNqò/+,5ûúíQ%^ú¶`

N0^12ûØ3êBY4Zï678/89Vü^º56J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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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实行强制@­«K;îq了J!家8的人权，îq了人

身ë由和¹æ的权>。应ý妇女提供有关a­'传染MÊ的

确¿信9，支$Ç们在生+方面作*ëc和§情的Ú¨。
28

 
第三，确保妇女在家8ñ¯°权>的措施ã6ü要，以=妇

女能$与C´µ/öêÝ]Ê³的性活动，«在Cè法uÉC

权>µíl?这¾关系(®n文妇女的权>)。ìÄ，承认具有

í定家8#ë影响的政策Ö}了作­社会õ本单S的家8。

关于Í"，U多国家不¿UÍ"有家8J员íö，由÷造J

的ºÞ可能增加易受人àÇÉÑÖ病毒传染的程j。关于3

"，Y强制«ù作­r护的一个¦êh件可能导è人àÇÉ

ÑÖ病毒反应ä性的家8J员êJKr护，而家8ñ的CË

J员则得Òr护。 
 

5.  8 9 , 

 97.  n公"权>和政v权>国际Z°o第 17 h规定，

ª任º人的私生活、家8、Ëì«éÏ不得加以任T«非法

ó涉，Ë的îï«名ï不得加以非法¼½。人人有权¸受法

律保护，以Ç受这¾ó涉«¼½Â。ò私权包括尊重人身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:Ñ+E3FGH89ÕN;úVW<%û¦g`0º+A`6

ÕBÕÖá=Ø3êB>4%ü?ÔÁ@JAÈBúB@Z 
28  ï6789Bäö1á+E3FGH89ÕN;úC&

BDE.ÑWF·ZüGHäöò/AIÆIJËöIKLM�

89NBOP%)WDEEQ½½RSZG=Ò]öT^UV5

W§Bíì5¬+üô%±X£Y°NqGHäöZÐ[\%ü

ûEò%G^ï]ÉÜa}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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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的义务，包括进行人àÇÉÑÖ病毒«ù9H§情的ïT

的义务和信9的ò私，包括üÀ尊重与一个人人àÇÉÑÖ

病毒情况有关的所有信9的保ô性。 
 98.  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，个人ò私关系V"重

大，第一是W­强制性人àÇÉÑÖ病毒«ù的pc性，第

二是W­¸K人àÇÉÑÖ病毒的<况êFG，与ï¾ò私

和保ô性相关的ò³和歧视。社区在ú护ò私方面O有{

处，这3人们在采用公共É生措施、¸艾滋病/病毒¡4和A

ô服务方面会感ÒÊ³和oÇ。公共健康方面的{处并不·

p强制性人àÇÉÑÖ病毒«ù«ñ\有理，ô$QR/SÍ/
组织的情况¨ø，在这些情况下，人à­ÄGG 而不是ô$

者GG 在用于另一人身nµ前H过«ù。é过«ùô$的QR

«组织得Ò的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Qu<况的所有信9O

üÀuü保ô。 
 99.  W÷，.国保护ò私权的责任包括有义务保·提供

ä6的保障，以确保E得Ò§情的ïT不进行«ù，保护保

ô性，V"是在健康和社会=>方面，EH有关个人ïT，

不ý第三方FG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<况的信9。在这方

面，.国íüÀ确保，在ûü和编制@行病g6¥ñ保护涉

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个人信9，在º¾ñ×调ù和û'方

面有关个人得Ò保护，Cò私不受任Tó涉。 
 100.  在传统n更加S重社区作用的社会和文Bñ，病人

可能更T易ýC家z和社区6¸保ô信9。在这些情况下，

对家8«社区的FG可能对有关个人有T义，这¾共ï的保

ô不一定î反保ô的义务。 
 101.  人权事务â员会认­，YklïT的J人µ间私人

的ï性Ç行­定­Uqë法îq了n公"权>和政v权>国

际Z°o第 17 h项下的ò私权，â员会½*，ªóóYï性

Ç行­定­Uqë法不能$ê认­是实ú45艾滋病/病毒k

l这一<)的合理ª¨«Já2的措施.....Yï性Ç活动定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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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ë法YU多有可能ê感染的人iÒ地下，.....ëG有î于t

行有+的有关艾滋病/病毒¡4的:;方案Â。29 
 102.  

â员会íSTÒ，`5.¾理由歧视的nZ°o第

26 hñª性"Â一ò包括ª性取ýÂ。U多国家法律Ykl

ïT的J人µ间的V定性关系«行­定­Uqë法，¸é

a、私é、Ð§和ba，这¾定Y不ñ是ó涉ò私权，而ò

íef艾滋病/病毒:;和¡4工作。 
 

6.  ^Ø_y`a]^NI 

RïZb4B,¾ 

 103.  由于在«ù、*法和É«ÅÖ方面öi和不â的进

Ý，¸有Ég进(及C应用dG的{处的权>在涉及艾滋病/
病毒情况下ã6重要。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更­õö的Ég进

Ý涉及供QÊ³、不受人àÇÉÑÖ病毒的感染、涉及45

¡4措施的采用，以45人àÇÉÑÖ病毒在.¾情况下、

包括在É生保健的情况下传染。ç而，ÖÝñ国家在这方面

面Mu重的LM6制，不ñ6制了得Ò这些Ég的{处，而

ò6制了得Ò与v*人àÇÉÑÖ病毒有关的õ本的¾1¢

和ô生\。而ò，社会ñ环境不>和/«áÓB的群体可能得

不Ò«å能有6地得Ò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v*，è法

«å能有6地参加Mx和É«ÅÖyI。人们Ø­关S的

是，应在.国µ间和.国内所有群体µ间公¯地6¸õ本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9  +,-.ì2é%Ý 488/1991 úZâ%Nicholas Toonan

c¼½¾¿%(1994 ! 3 " 31 $Ýúùûéè�dBa})Z½

éÝøù*ûéèr_ü�%ýSÝ 40 ú(A/ 49/40)%Ýeþ%

ÑÖ*%EE%Ý 8.5 Ä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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Ä和v*，N有可能，公¯地6¸更­öõ和¶·的.¾*

法。 
 

7.  fgFG, 

 104.  q\ë由权包括合法Ë在一国领Î内的H一个人在

该国内有权¸受q\ë由和Ú¨Ë所的ë由，国"有权进[

和?Å本国。ï3，合法Ë在一国境内的øúå能&法律ê

定êhù，并有»ë的程序保护。 
 105.  以人àÇÉÑÖ病毒<况­理由6制q\«Ú¨Ë

所的ë由在公共健康方面l有合理性。`¥ú有国际健康规

则，国际w行9要·p的Õ一é病是ûü病。30 W÷，ññ

`¥�Ä«实际的人àÇÉÑÖ病毒<况对这些权>进行任

º6制、包括对国际w行者进行人àÇÉÑÖ病毒ö"Ö是

歧视性的，è法用公共健康关SG·p有理。 

 106.  有些国家*于¥用方面的担Ç，`5d艾滋病/病
毒者ô'³Ë，这些国家不应ëGG 与可á的情况相对GG 单

单N*艾滋病/病毒的v*问题，应就要£³Ë的øú的情况

确定是í确实Ö生了÷à¥用。在12[境8Rí，人'u

义的12GG =¸家8#ë和r护9£应 过HA方面的1

2。 
 

8.  hi5^ØjôB,¾ 

 107.  人 人 有 权 在 Ë 国 寻 £ 和 ¸ 受 r 护 以 Ç Ñ } 。 在

1951 F3"地位公°和üê国际法µ下，&A不hÆ¬则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0  á1ù[*ãWXkà(1969 !)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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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国不能$Y3"TÆC面MÑ}的国家。W÷，.国不能

$以3"的人àÇÉÑÖ病毒的<况­由YCTÆ受Ñ}。

而ò，在d艾滋病/病毒者所受?è可以©相ë于是受Ñ}的

地方，这可以作­有Lü获得3"地位的`¥。 
 108.  联合国3"事务高级专员于 1988 F 3 çÖï了政

策½F，不应针对3"«寻£r护者采取涉及人àÇÉÑÖ

病毒感染方面的具体措施，l有理由>用ö"GJK45人

àÇÉÑÖ病毒反应ä性的个人以r护。31 
 109.  人权事务â员会确认，得Ò法律¯°保护的权>`

5在公共ë)管理和保护的任º领域ñ法律n«事实n的歧

视。32 Cñ包括w行规则、[境要£、Í"和r护程序。W

÷，尽管ø国人è权进[Ë国«在任ºV定国家得Òr护，

É在w行规则、[境要£、Í"和r护程序方面，以人àÇ

ÉÑÖ病毒<况­理由的歧视Y会pq在法律面M¯°的权

>。 
 

9.  +lFG5AÈB,¾ 

 110.  n公"权>和政v权>国际Z°o第 9 h规定，

ª人人有权¸有人身ë由和Ê³。任º人不得加以任T¡¢

«@`。¨非&A法律所确定的`¥和程序，任º人不得ê

åyë由Â。 
 111.  W÷，K不应ë以人àÇÉÑÖ病毒<况­由，采

用«É、专门区域@A«>?°措施任Tó涉人身ë由和Ê

³的权>。这¾åyë由l有任º公共健康方面的理由。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1  Vhmí=678Bá1é¦%1988 ! 2 " 15 $

(UNHCR/IDM)Z 
32  +,-.ì2é%W÷ú©å 18(37)%}ÆHe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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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，情况ëHkp，Yd艾滋病/病毒者Æ[社区，ÁË们参

与HA和公共生活ñ获得{处有助于公共健康的>益。 
 112.  在涉及对£T和IÊ的行­作*ýE]â的2ø情

况下，可能要对ë由加以6制。这些2ø的情况应ë在公共

健康«ë法²Ö规定µ下处理，并有»ë的程序保护。 
 113.  强制性人àÇÉÑÖ病毒«ù可能构Jåyë由和

pq人身Ê³的权>。这¾强制措施ÖÖ用于ì不能$保护

ëí的群体，W­这些人在政府机构«ë法`aµ内，2¸

ñ¤、sq、性工作者、S�毒Ä者和Åï性Ç者。这¾强

制性人àÇÉÑÖ病毒«ùl有任º公共健康的理由。对人

身¹æ权>的尊重要£«ùëc，并õ于§情的ïT。 
 

10.  ØÖnB,¾ 

 114.  nÈi人权宣言o第 26 hñ©，ª人人Ö有受:

;的权>，óó:;的<的在于ä6ÖÝ人的个性并加强对

人权和õ本ë由的尊重。:;应o进óó了´、T/和"

¥óó。Â这一权>ñ包括三大组J部6，»用于艾滋病/病
毒的情况。第一，儿童和J人7有权Y受涉及人àÇÉÑÖ

病毒的:;，V"是有关¡4和Aô。得Ò有关艾滋病/病毒

方面:;的机会是有+地¡4和Aô方案的一个õ本的¦ú

生D的组J部6。国家有义务确保在H一¾文B和Ñ:传统

ñ找*»ë的方法，Y确实有+的艾滋病/病毒方面的信9Z

[g¹内ø的.¾:;方案。­儿童提供:;和信9不应ë

ê认­是提§ç'进行性yI，相反，²¸ÛÜ所kp，÷

举±¨了性活动。3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3  M. Alexander%£ {|5Öns¤ %} Jayasuriya op

(Sq)D+E3FGH89jstjÐµÜ+,J%;rs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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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5.  第二，国家应确保不歧视性地åyd艾滋病/病毒

的儿童和J人的受:;机会，包括进[ñ7g、大g、获得

©gù和得Ò国际:;的机会，«W­C人àÇÉÑÖ病毒

的<´而受Ò6制。÷à措施l有任º公共健康方面的理

由，W­在:;环境ñ，l有åç传染人àÇÉÑÖ病毒的

MÊ。第三，国家应ëé过:;在有关与d艾滋病/病毒者的

关系方面o进理´、尊重、T/和不歧视。 
 

11.  àå5{|FG 

 116.  n公"权>和政v权>国际Z°o第 19 hñ规

定，ª人人有权$有uÉ，不受ó涉。人人有ë由ÖkT®

的权>，÷项权>包括寻£、Y受和传s.¾½9和»¼的

ë由óóÂ。W÷，这一权>包括寻£、Y受和传s有关人

àÇÉÑÖ病毒¡4和Aô的信9。:;óôüç会涉及.

¾传染MÊ的ª«信9，可能针对Á事不法行­的一些群

体，¸S�毒Ä和ï性Ç行­°，É不应ëY÷à:;óô

Ä¤地»用º¾«ù«`5ç¬ûÄ的法律«=提供这些ó

ô%有ª-助和­®Âë事qY责任的法律。.国有义务确

保编Ô有关¡4人àÇÉÑÖ病毒传染方法的»ë的和有+

的信9，并5以传¢以²在.¾不ï的多文B环境和Ñ:传

统ñ=用。º¾ñ×应ë尊重人权和尊u，V"是尊重ò私

权，在û'艾滋病/病毒í采用»ë的语言。º¾ñ×û'艾

滋病/病毒应ë准确、实在、ß感，应ëÁÇþB和ò³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m%1995 !%=ì-%äâÝ 54 ÇZImpact of HIV 5 Sexual 

health education on Sexual behaviour of young people: a review 

update, UNAIDS, 1997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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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té5ãëFG 

 117.  nÈi人权宣言o第 20 h规定，ª人人有权¸有

和¯ã会和P社的ë由Â。在人权领域ÅÝ工作的非政府组

织、艾滋病服务组织和õ于社区的组织ÖÖêåy了这一权

>，Ë们的SÍ8R由于人们认­Ë们ª]政府«x*Cj

些活动，¸性工作而êJK。一Z而言，人权领域的非政府

组织及CJ员应ë¸有.项人权文ò承认的权>和ë由，得

Ò国家法律的保护。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，与Ë人一'

ã会和P社的ë由对éJ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uÉ、&

©和ë助ã#，以jkC>益和îø.¾受艾滋病/病毒影响

的群体GG 包括d艾滋病/病毒者GG 的9£Ö/­重要。ef

这些群体、CË社会行­者、公"社会和政府µ间和µ内的

互动和对Z有Ö于公共健康以及对艾滋病 /病毒作*有+反

应。 
 118.  而ò，应ë&AØ工组织关于P社ë由和ã体Ý]

的文ò，在加[Ýu组织和工会、ìî作­CJ员和参加C

活动方面，保护d艾滋病/病毒者，=CÇóõ于人àÇÉÑ

Ö病毒<况的XY«间Y的歧视。ïí，在提高对有关艾滋

病/病毒问题的T:，在对付艾滋病/病毒在工作地点的影响方

面，工人组织和Ýu组织Ö可以是重要的W\。 
 

13.  ÉÜéO5âu1BB,¾ 

 119.  实ú参与公共事务的权> 34 和参加文B生活的权

> 35 对保·受艾滋病/病毒影响者参与制订和实施涉及人à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4  D8h5éO,¾*ãi.JÝ 25 .Z 
35  Dvwjëéjâu,¾*ãi.JÝ 15 .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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ÉÑÖ病毒的政策和方案Ã­重要。这些人权得Ò参与性"

u¬则的加强，参与性"u¬则的¦êh件是艾滋病毒Bd

者/艾滋病}者及C家z、妇女、儿童、以及易受艾滋病/病毒

|}的群体参与PQ和t行方案，这些方案由于针对nù群

体的具体9£而ì­有+。ã6重要的一点是，要一XY艾

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¹³Æ[社区生活的政v、HA、

社会和文B.方面。 
 120.  d艾滋病 /病毒者有权具有C文BV性和.¾创造

é1，¯作­1hkúª¨，Ä作­一¾v*活动。人们日

益T:Ò，创造性的kúé1是传¢有关艾滋病 /病毒的信

9，反对不T/的一¾大?ñ×，是一¾öv*作用的#P

é1。 
 

14.  ^ûòxöBy/BÜ¶5 

ÊµWX´áB,¾ 

 121.  能òÒ的ì高的体a和Ç理健康的权>¨CËø包

括，ª¡4、v*和9制传染病óóÂ和ª创造保·人人在

}病í能得ÒÜ*AB的h件Â。36 
 122.  ­了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8行这些义务，.

国应确保提供»ë的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信9、:;和

L助，包括提供机会=人能$得Ò针对性传染病的服务、¡

4ª¨ (¸Á,-和./的S�用具)、以及ëc和保ô的«

ù，并提供«ù前和«ùÄ的ÚÛ，以²=个人能$保护ë

í和Ë人Ç受感染。.国í应确保Ê³供Q，实行ª45¡

4Â，以45在Ü©、;所、°Ü和针±门;部°Á所以及

在=¸家8ñ6ê°非²规Á合的传染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6  Dvwjëéjâu,¾*ãi.JÝ 12 .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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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3.  国家í应确保人们能$在C_的公共政策`a内得

Òä6的v*和¢Ä，以²d艾滋病/病毒者能$尽可能地生

活得ô²和Jm。d艾滋病/病毒者O应ë有机会得Ò门;«

ù，应能$ë由地Ú¨.¾ú有¢Ä和*法，包括õj*

法。Gë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国际L助对于ÖÝñ国家有更多

的机会得ÒÉ生保健和v*、¢Ä和PÙÃ关重要。在这方

面，.国应确保不提供过'¢Ä和CËè+的óô。 
 124.  .国可能üÀ采取一些V"措施，以确保社会ñ的

所有群体、ÀC是ê排斥的群体有ï3机会得Ò有关人àÇ

ÉÑÖ病毒的¡4、Aô和v*服务。国家%有在H一个人

生病í45歧视并确保得ÒÜ*服务和重视的人权义务，这

些义务要£.国确保任º人7不èWC人àÇÉÑÖ病毒<

况而在É生保健方面óÒ歧视。 
 

15.  ^Ø×qB1Bzá5ëé 

ò4è.B,¾ 

 125.  nÈi人权宣言o第 25 h规定，ª人人有权¸受

­ú$Ë本人和家z的健康和=>所9的生活7准，包括³

û、´d、ËÌ、Ü*和ü要的社会服务，在óÒï<、é

病、ñc、Ìµ、¶ã«在CË不能9制的情况下Åï·生

能力í，有权¸受保障Â。¸有»ë的生活7准的权>对于

¬低人àÇÉÑÖ病毒感染的MÊ和ÄKã6重要。这一权

>对îød艾滋病/病毒者和/«C家z的9£V"重要，Ë们

由于艾滋病/病毒而处于ñ2地位，W­C艾滋病Ö病Ò更高

和/«有关的歧视可能导èï<、è家可.和ñ2。¸K国家

­了LM6q的<的就÷à服务)6_¦à"，则d艾滋病/
病毒者及CË处于相应的h件和ñé<况者由于C¸¹<况

应有Lü得Ò_º?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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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6.  .国应采取措施，确保d艾滋病/病毒者不WC健

康<况而óÒ歧视，êåy»ë的生活7准和/«社会保Ê和

支$服务。 
 

16.  &Ð, 

 127.  ª 人 人 有 权 工 作 ó ó ¸ 受 公 ² 和 合 » 的 工 作 h

件Â。37 工作权TPdH个人有获得就<机会的权>，¨ü

要的^<Lüµø不Ðd任º¦êh件。N一位8R人«Ý

员ê要£进行人àÇÉÑÖ病毒强制«ù，及以«ùPKä

性­理由，êJKÝ用«ê´Ý«åyC得Ò.¾Ý员=>

的机会，则工作权óÒpq。.国应确保d艾滋病/病毒者获

准工作，å要Ë们能$8行有关^能。在÷µÄ，¸ï任º

CËé病一3，应ë­d艾滋病/病毒者提供合理的ª¨，=

C能$尽可能ô²地工作，N不g能$工作，则4Ë们以公

¯的机会得Òú有.¾é病和ñé保障办法。8R人«Ý员

不应ëê要£ýCÝuFG本人的人àÇÉÑÖ病毒<´，

在获得工人的有关õ¦、íãù和Ü*保Ê方面O是¸÷。

.国有义务45在工作地点的所有é1歧视，包括以艾滋病/
病毒­理由的歧视noÒ私营部门。 
 128.  作­合»的工作h件的一部6，所有Ý员7有权得

ÒÊ³和健康的工作h件。ª在大多6^<和^<环境ñ，

工作并不涉及工人µ间、Á工人ÒBý、«ÁBýÒ工人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7  D%w+,}àJÝ 23 .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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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«传染人àÇÉÑÖ病毒的MÊÂ。
38

 ç而，在工作地点

确实L在传染的可能性的地方，¸É生保健部门，.国应采

取措施ì大6j地减@传染的MÊ。V"是，É生部门的工

作人员üÀ得Ò有关45¡4以ÁÇ感染的»ëUV，üÀ

ýC提供采用这¾程序的ª¨。 
 

17.  3Ø{|j`+íJû}+~B 

#�J4ÄBFG 

 129.  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，有两¾情况可能ã

öÇ受ñ/、不人'«有£人ü的?è«处_的ë由权问

题，Rsq的?è和对妇女的t力的情况。 
 130.  \`é过åyë由进行处_，É不应ë导è人权«

尊u的Åï。V"是，国家é过\pë)%有ABsq的义

务，包括保护所有ê@`者的生D权和健康权的义务。åy

sq得Ò有关人àÇÉÑÖ病毒的信9、:;和¡4ª¨(u
v£、Á,-、./的S�用具)、ëc«ù和ÚÛ，保ô和

涉及人àÇÉÑÖ病毒的É生保健的机会，以及得Ò和ëc

参加yIv*的机会可以构Jñ/、不人'«有£人ü的?

è«处_。Aô的义务í包括P法ÁÇ\p»的强a和CË

可能导è传染人àÇÉÑÖ病毒的CË性受}é1。 
 131.  W÷，所有有IÊ行­GG 包括强a和性强Ñ行

­GG 的sq，è¯C人àÇÉÑÖ病毒<况¸º，Ö应ë以

C行­­õö受Òr律°¼。对sq实行强制性人àÇÉ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8  í=678Ü&ÐoÍâäBÄçéè(%wá1ù

[%Ü*ãÅ&ù[()ÇÔ)1988 !%$&'%ÝeÞ%ß

à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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Ö病毒«ùl有任º公共健康«Ê³方面的理由，åyd艾

滋病/病毒的sqÁ事\pñCËsq能$Á事的所有活动的

机会Ol有任º公共健康«Ê³方面的理由。而ò，Yd艾

滋病/病毒者与\pñCË人>?的Õ一理由是­了d艾滋病/
病毒者本身的健康。对}有不vµ|，包括艾滋病的sq，

应12提前zo并在\ø45»ëv*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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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  v  一 

wx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 
人权的yzE的{|}~ 

 1.  ÈiÉ生组织(É生组织)1988 F 4 ç在yð½举行了

关于É生!法和艾滋病/病毒领域的'(问题国际协商会议。

会议uÉ½¨受影响者和E受影响者µ间的障f，而在个人

与病毒µ间PV实际的障f(¸Á,-)。1988 F 5 ç 13 日，

ÈiÉ生大会é过了 WHA41.24 èê议，题­ª在与受艾滋

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}者的关系方面ÁÇ歧视Â，该ê议d

重½*了尊重人权对国家艾滋病¡4和9制方案的Jm是¸

º重要，Ùo会员国在提供服务、就<和w行方面ÁÇ歧视

行­。1989 F 7 ç，联合国人权事务ñÇ与É生组织/GPA 合

作举办了第一次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问题国际协商会议。协商

会议的ûüd重©p了在涉及艾滋病/病毒的情况下所ãö的

人权问题，并建议制订准则。1992 F 5 ç 14 日 WHA45.35 è

ê议承认，任T6制个人的权>，¸强制ö"l有任º公共

健康方面的理由。1990 F，ÈiÉ生组织在¾¿，ïÀÁú

Â和º(»举办了关于艾滋病/病毒的法律和'(方面问题的

区域ûü会。Cñ第一次ûü会制定了一些准则，]C在9

制艾滋病/病毒方面的ú行法律措施并¤定EG的措施，供1

2法律政策问题的.国用作Ã对u单。39 1991 F 11 ç，É生

组织Yß区域办事处和国际权>和人'协会在ïÀü举行的

一次关于在公共É生和人权情况下的艾滋病/病毒问题的³Y

协商会议，会议 议了权>和人'宣言和ËÌ，编Ô了一ú

协商一è的Ep(ïÀüEp)。É生组织Yß区域办事处 199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9  }á1ù[âÖ, RS/90/GE/11(KOR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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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­[Y和[â.国举行了另ø三次关于人àÇÉÑÖ病

毒、法律和法律改革的协商会议。 
 2.  联合国ÅÖQ)A 1993 F 5 ç在Ä务(Þ律~)、
1994 F 6 ç在òÅÂ举行了关于'(、法律和人àÇÉÑÖ

病毒的国家间协商会议。40 这两次协商会议Ö得*了协商一

è的文件，重8承r于ëc、'(和受影响者的人权(Ä务信

ÆEp和òÅÂ宣言)。ÅÖQ)A 1995 Fí在ÉÇÈ、áâ

和ÉO(ÊA)举办了âß和=¯Ë人àÇÉÑÖ病毒法律和法

律改革区域UVûü会。 
 3.  在ò大>â、加Ì大、X国、F非.国和ÀÍXß地

区²在进行S重人权的法律改革方案，í有政府和社区一级

的律Î、Å<人员和./6Îef。这些#体的一个具体J

就是Jm地­在国家和ë地一级进行45的反歧视!法进行

了Jm的&©，这¾!法对ñé进行了ø$广义和ß感的i

定，p确地包括艾滋病 /病毒。在X国、联合Ï国、ò大>

â、ºçÐ和ÑÒÖ有这¾"事!法。在法国，ë法Óñ载

有这3一个定义。在有些国家，人权有Ë法保障，í有实际

的t行机制，¸加Ì大权>ËÌ。 
 4.  联合国大会 1990 F 12 ç 21 日第 45/187 èê议和

1991 F 12 ç 20 日第 46/203 èê议强调üÀ反对歧视，尊重

人权，承认由于.¾歧视措施=得艾滋病/病毒è法公Å，=

C更3以对付，而不是Ô5Ckl。联合国45歧视及保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0  R. Glick(ed.)%DÐµjst5+E3FGH89âä

*iêåçéè(É.)J%1995 !%L¯=ì-(;rsym%

DÐµjst5+E3FGH89âä*iêåçéè(xý

Ñ)J%1995 !%Ö&ÅÑ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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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67组â员会歧视受人àÇÉÑÖ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}

者问题V"ûü员在 1990 FÃ 1993 Fý7组â员会提*了

一系Zûü。41 V"ûü员的ûüx*kp9要.¾:;方

案，造J一¾@²的尊重人权的ÕÖ，以²½¨î反国际法

的.¾歧视作法。健康权的实施å能é过ü¬人们.¾¡4

ª¨，V"ûü员V"½*了在艾滋病kl的情况下妇女和

儿童易受|}的情况。ë 1989 F以G，7组â员会.åF会

é过了关于对艾滋病毒Bd者/艾滋病}者歧视问题的.项ê

议。42 
 5.  联合国人权â员会ë 1990 F以G的.åF会Oé过

了U多关于人权与艾滋病/病毒问题的ê议，确认õ于实际«

â定的艾滋病/病毒<况的歧视­ú有.项国际人权)准所`

5，并×u在.项文ò不歧视h²ñ所用的ª«CË身úÂ

一语ª应ëê´z­包括健康<况，¸艾滋病/病毒Â。43 
 6.  í有U多关于艾滋病/病毒与人权问题的有EØ的国

际ghÛÜ，包括ë£的 Paul Sieghart ­Ù国Üg会艾滋病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1  E/CN.4/Sub.2/1990/9 、 E/CN.4/Sub.2/1991/10 、 E/CN.4/ 

Sub.2/1992/10 5 E/CN.4/Sub.2/1993/9Z 
42  úùì2éBüè5üôÝ 1989/17 újÝ 1990/118

újÝ 1991/109 újÝ 1992/108 újÝ 1993/31 újÝ 1994/29

újÝ 1995/21 újÝ 1996/33 ú、Ý 1997/40 úZ 
43   +,ì2éüèÝ 1990/65 újÝ 1992/56 újÝ

1993/53 újÝ 1994/49 újÝ 1995/44 ú5Ý 1996/43 úZde

Ü 5 á + , ì 2 é B û í ê ë Ñ E/CN.4/1995/45 、 E/CN.4/ 

1996/44 5 E/CN.4/1997/37。 



 

- 76 - 

ù会所作的ÛÜ 44；François-Xavier Bagnoud 健康与人权ñ

Ç，ÚÛ公共É生g©，国际{ãÜ会与{ºç会联合会45；

加Ì大国家艾滋病ÚÛâ员会46；泛XÉ生组织47；Ýñáï

法g©48；Þß人权ñÇ49 和àvÙ/°áwâ4ùð大g法

律和公共É生方案50。 
 7.  .¾国家和国际会议é过了U多ËÌ和宣言，具体«

45地承认d艾滋病/病毒者的人权，Cñ包括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4  P. Sieghart%TÆHeZ 

 
45  *ãàùâéÜà="é()é%D678jWXÜ+

,YOPa7J%1995 !%$&'ZR²É}äâÝ 43 Çí=

8¢á1Ü+,Bøaäã©åsZ 
46  DÅÇ½+E3FGH89Ü+,ÕÖJ%ç*iá1

5é¾ªÜ5á%1992 ! 1 "Z 
47  èÇá1ù[%D678öõíBíìÜstâäJ%

_y?@AÝ 530 ú%1992 !%OPQRpZ 
48  êpFësyz(bí)%Dfñó3ê+E3FGH8

9Jñû678VâäBFëöõJ%ìîì2é%+,ïßì

2é%CDDH(92)14 Rev. Bil.%1992 ! 9 "%ñRâñóZ 
49   ò ô + , í Ê % D 6 7 8 Ü + , J % Akademisk 

Forlag%1988 !%ö>õúZ 
50  L. Gostin and Z. Lazzarini%D+E3FGH89ÓÔ8

ÕÖáB8¢á1Ü+,J%ùû½y?@ë%1997 !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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ÏÙ艾滋病¡4宣言，ÈiÉ生部ôì高级会议，

1988 F 1 ç 28 日 

关于妇女、儿童与艾滋病问题的ãä宣言，1989 F

3 ç 30 日 
在É生保健和社会部门人àÇÉÑÖ病毒感染'(

问题的建议，Yßâ员会部ôâ员会，1989 F 10
ç，ðVÀðå(Rec. 89/14) 

Yßâ员会，部ôâ员会，对J员国的建议 R(87)25,
关于对付艾滋病的一项共ï的Yß公共É生政策问

题，1987 F，ðVÀðå 

Yß联Z，Yß议会和â员会关于ªYß反对艾滋

病 Â 项 < 的 ê 定 ( 包 括 第 91/317/EEC è ê 定 和 第

1279/95/EC èê定) 

关于d艾滋病/病毒者的õ本权>的宣言，ÀÍXß

反对艾滋病的õ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ef组织â员

会，1989 F 11 ç 

d艾滋病/病毒者权>宣言，1991 F，联合Ï国 

ò大>âd艾滋病/病毒者权>宣言，³国d艾滋病/
病毒者协会，1991 F 

ïÀüEp，关于在公共É生与人权情况下的艾滋

病/病毒问题的³Y协商会议，1991 F 11 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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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人àÇÉÑÖ病毒和艾滋病的权>和人'宣言

和ËÌ，联合国人权â员会，1992 F51 

F非艾滋病共ï体关于艾滋病和人àÇÉÑÖ病毒

的权>ËÌ，1992 F 12 ç 1 日 

Ä务信ÆEp，ÅÖQ)AÏ理、法律和人àÇÉ

ÑÖ病毒问题国家间协商会议，1993 F 5 ç，Þ律

~ 

òÅÂ宣言，ÅÖQ)AÏ理、法律和人àÇÉÑ

Ö病毒问题国家间协商会议，1994 F 7 ç，æ内加

Â 

妇女与人权及艾滋病/病毒NO问题ùá宣言，1994
F 11 ç，çèé 

ãä宣言，Èi艾滋病问题ì高级会议，1994 F 12
ç 1 日，ãä 

êGçâ艾滋病ËÌ：共ï的权>、共ï的责任，

1995 F 

关于人权及d艾滋病/病毒者政策的uë提议，ýì

Ï国政府提§，1995 F 9 ç 

艾滋病服务组织人权h°â=理事会，1995 F 9 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1  ()*âÖ E/CN.4/1992/82, ÑÖ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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íV>Â关于d有人àÇÉÑÖ病毒é病者45权

>和9£的宣言 

社会ÖÝ问题ì高级会议è本Ú`社会ÖÝ宣言和

行动à领，1995 F 3 ç 

关于艾滋病/病毒的º(»宣言和行动Q)，gÉ间

国际会议：艾滋病、法律与人'，1995 F 12 ç 

 8.  本准则的编Ôãnù国际、区域和国家活动µ大J，

采Æ了nù文件ñ的ô处，ïííS重t行准则的Oû行动

Q)。人们½*，尽管在国家一级在艾滋病/病毒情况下o进

和保护人权方面有一些./的措施，É是在宣ï的政策与实

际t行µ间有dë大的xî。52 人们ïØ，准则作­.国P

Q、协调和t行国家艾滋病/病毒政策和Oû的实际工具，Y

有助于½¨¬则与实际µ间的这¾xî，有助于对艾滋病/病
毒作*õ于权>的和有+的反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2  } E/CN.4/1995/45 5 E/CN.4/1996/4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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